
 中心主题

 css部分

 如何水平垂直居中一个元素

 flex
 主轴：justify-content：center

 侧轴：align-items:center

 定位 + margin
 top:50%,left:50%。margin-left:-盒子自身一半
 的宽度，margin-top:-盒子自身高度一半

 定位+transform
 top:50%,left:50%。translate：（-50%，-
 50%）

 css标准盒模型和ie盒模型的区别

 在IE盒子模型中，width表示content+padding+
 border这三个部分的宽度  box-sizing:  border-box  是IE盒子模型

 在标准的盒子模型中，width指内容部分的宽
 度，不包含border和padding，所以设置这两个
 属性会使盒子被撑大  box-sizing: content-box 是W3C盒子模型

 css3新属性

 颜色：
 RGBA：红绿蓝三原色，A是透明度

 HSLA：色调，饱和度，亮度，和透明度

 文字阴影：text-shadow

 盒子阴影：box-shadow

 边框圆角：border-radius

 背景大小：background-size：

 cover：把背景图像扩展至足够大，以使背景图
 像完全覆盖背景区域。
 背景图像的某些部分也许无法显示在背景定位区
 域中。

 contain：把图像图像扩展至最大尺寸，以使其
 宽度和高度完全适应内容区域。可能会失帧

 盒子模型  box-sizing
 border-box IE盒模型

 content-box   W3C盒模型

 transition/渐变/自定义动画/媒体查询/边框图片/
 2/3D转换

 HTML5开发中遇到哪些问题？怎么解决的？

 1.同一张照片放在不同大小设备下显示的时候会
 导致图片失帧。解决方法就是用2倍图，一般会
 在精灵图上

 2.禁止手机放大缩小： 通常把user-scalable设置
 为0来关闭用户对页面视图缩放的行为

 3.上下拉动滚动条时卡顿、慢

 解决方案：body {
  
  -webkit-overflow-scrolling: touch;
  
  overflow-scrolling: touch;
  
 }

 4.给盒子加padding或border会撑大盒子，因为
 默认是w3c盒模型，宽度只包含内容  解决方案：box-sizing:border-box

 5.外边距塌陷：嵌套的两个块元素，给子元素（
 第一个）设置一个向上的外边距，此时父元素会
 跟着掉下来，形成外边距塌陷  解决方案：

 1、给父元素设置上边框

 2、给父元素设置overflow属性

 3、给父元素或者子元素设置浮动

 4、绝对定位或者固定定位

 5.给父元素加padding

 6.png24位的图片在ie6中出现背景  解决方案：做成PNG8的

 7.浏览器默认内外边距不一致  解决方案：{margin：0,； padding：0}

 8.行内块元素默认有间隙  直接转换为块级元素，然后float或display：flex

 9.图片和文字没有对齐  解决方案：vertical-align:middle

 什么是BFC？

 概念：块级格式化上下文。BFC是一个独立布局
 环境，其中的元素布局不受外界影响。
 在同一个BFC中，块盒和行盒都会垂直的沿着其
 父元素的边框排列

 如何产生的及缺点？

 position:absolute;

 display:inline-block、table-cell、flex、table-
 caption或者inline-flex。  可能引发响应性问题

 float:left/right;
  float: left 会把元素移至左侧，并被其他元素环
 绕

 overflow:hidden、scroll、auto、clip。（即
 overflow的值不是visible）

 overflow: scroll 可能产生多余的滚动条
  overflow: hidden 将裁切溢出元素

 作用
 利用BFC可避免外边距塌陷，当两个相邻元素在
 不同的BFC中，就能避免外边距塌陷

 想让某一块区域出现滚动条

 position: absolute;
   top: 92px;
   bottom: 100px;
   overflow-y: scroll;
 width: 100%;

 如何在Chrome浏览器中让字体改成小于12px？

 做法：加 webkit 前缀，用 transform:scale()这
 个属性进行缩放！

 例如：p span{font-size:10px;-webkit-
 transform:scale(0.8);display:block;}

 flex布局

 flex=1是哪三个属性的缩写

 flex-grow
 默认值为0，指的是相对于其他的子元素的扩展
 比率

 flex-shink  默认值为1，指的是相对于其他元素的收缩比率

 flex-basis
 默认值为auto，指的是子元素的具体长度；可以
 为长度（rem，px，em）也可以为百分比

 flex：auto  等同于

 flex-grow: 1;
  flex-shrink: 1;
  flex-basis: auto

 flex：none  等同于

 flex-grow: 0;
  flex-shrink: 0;
  flex-basis: auto

 flex：1  等同于

 flex-grow: 1;
  flex-shrink: 1; 
  flex-basis: 0%

 开发h5页面兼容问题

 input框 边框的在ios下颜色变淡问题

 input:disabled{
  
      border: 1px solid #017BBA;
  
       -webkit-opacity:1;
  
        opacity: 1;
  
 }

 iphone7下 横屏之后字体变大
 单独在标签上设置样式 -webkit-text-size-adjust:
 100%

 ios input type=number不是数字键盘  需要加pattern="[0-9]*"属性

 ios验证码自动填充，重复两次问题  限制input的maxLength

 点击穿透....

 rem/em/px/vh/vw

 px  绝对单位，像素

 rem  相对单位，相对于html根节点字体大小

 em  相对单位，相对于父元素字体大小，1em=12px

 vw/vh
 相对单位，相对于视口的宽/高度，视口为分为
 100单位的vh。1vh/vw等于视口宽/高的1%

 margin重叠，外边距塌陷怎么解决

 概念：当子盒子在父盒子里面，给子盒子设置
 margin-top父盒子也会跟着掉下来

 子级加position:absolute

 父级加overflow:hidden

 父级加加padding

 父级加border

 原理：触发BFC机制

 清除浮动

 给浮动元素的父级加 overflow：hidden

 在浮动的子元素最后面加个空标签属性写clear:
 both。但是这个标签是没有价值的，不怎么可取

 使用after伪元素。其实也是加clear:both

 直接给父级设置高度

 js部分

 promise

 概念：promise是一个构造函数，他有3种状态，
 pedding中，pedding-->成功和pedding-->失
 败。一旦状态改变，就不会再变，任何时候都可
 以得到这个结果。还有两个参数，resolve（成
 功）和reject（失败）他的诞生是为了解决回调
 地狱问题

 回调地狱：如果后一个请求需要前一个请求的结
 果怎么办呢?这时候就要函数套函数，就形成了
 回调地狱

 原理：把异步代码封装在回调内部，成功的话调
 用resolve把结果返回出来，通过原型上的.then()
 方法获取这个值。失败调用reject，用catch方法
 捕获错误。使用上可以一直通过 then 方法的链
 式调用，使得多层的回调嵌套看起来变成了同一
 层的，书写上以及理解上会更直观和简洁一些。

 注意：一直使用.then需要上一个.then中return
 出一个新的promise，并且调用resolve

 应用场景：如果后一个请求需要前一个请求的结
 果

 promise构造函数是同步的，.then()方法里面的
 回调函数是异步执行的因为源码中then的回调会
 先被放到成功或者失败的数组中

 .then()

 优点：可以链式写，解决回调地狱

 缺点：如果有很多要一直.then看上去结构还是不
 够清晰

 解决方案：async搭配await

 async,await

 概念：诞生主是为了修饰一直.then造成页面结构
 不清晰，通过asnyc和await修饰可以让很多
 promise返回值看上去像同步代码一样，结构清
 晰

 await作用：等待异步的代码执行完成后再执行
 接下来的代码

 使用await必须搭配async使用

 promise的then为什么是异步的？
 因为成功后的then会被放进微任务队列：
 queueMicrotask中执行

 promise获取结果扩展：

 串行方法：按照顺序执行的，例如.then方法一样

 静态方法：promise.all()

 返回结果时机：等all里面的promise异步全部执
 行完才返回结果

 参数可以传递一个数组，数组中记录的是所有
 promise异步处理

 返回的是一个promise实例对象，就可以通过.
 then()接收。接收的值是一个数组，结果是按照
 执行顺序的返回值

 缺陷：一旦有一个异步出错调用reject，就会就
 入catch。如果有多个reject只返回执行最快的一
 个promise的结果

 静态方法：promise.allSettled()

 返回结果时机：等all里面的promise异步全部执
 行完才返回结果

 参数可以传递一个数组，数组中记录的是所有
 promise异步处理

 返回的是一个promise实例对象，就可以通过.
 then()接收。接收的值是一个数组，结果是按照
 执行顺序的返回值

 缺陷：不管成功还是失败，都会打印结果

 区别：all()一旦失败就进入catch。allSettled()
 不管成功还是失败都会进入.then

 并行方法：同时执行，谁先执行完谁先出结果

 静态方法：promise.any()

 返回结果时机：谁先执行成功返回谁

 参数可以传递一个数组，数组中记录的是所有
 promise异步处理

 返回的是一个promise实例对象，就可以通过.
 then()接收。

 注意：返回的是执行成功的并且还是先执行完的
 那个promise结果。如果全部promise返回失
 败，则会返回一个错误对象（
 AggregateError）：所有promise都为失败

 静态方法：promise.race()

 返回结果时机：谁先执行完返回谁，不管成功还
 是失败

 参数可以传递一个数组，数组中记录的是所有
 promise异步处理

 返回的是一个promise实例对象，就可以通过.
 then()接收。

 注意：不管成功还是失败，只返回执行最快的那
 一个

 区别：any()返回又快又正确的结果。race()不管
 成功失败，返回执行最快的promise结果。
 这两个不能解决三个异步执行完再执行同步代码
 这个问题

 处理异步之Generator函数

 概念：Generator函数是es6的，作用是可以将函
 数执行时可以进行暂停。通过yield 进行暂停

 定义：通过function * 函数名定义。与普通函数
 多了个*进行区分

 调用：直接调用函数名就行，但是不会执行，此
 时只是得到了一个Generator对象，需要调用
 Generator对象的next方法逐步执行。

 注意：需要将Generator函数赋值给一个变量。
 然后多次调用next（）才会按照顺序执行，不然
 会一直执行第一个

 如果执行完毕最后一次返回的是一个实例，里面
 有value：保存return出来的值。done：true代
 表执行完毕

 传参：

 由里向外：需要传递的参数写在yield后面，外面
 通过调用next接收

 由外向里：

 注意：第一次next传递参数无效，第一次的next
 的参数由函数调用传递。后面的可以通过next传
 递

 接收：通过yield的返回值进行接收。第二次调用
 next传递的参数通过第一个yield的返回值进行获
 取。因为第一次next不需要传参，通过调用函数
 传递第一次参数

 处理异步：

 配合promise

 写法：在Generator函数中通过yield后面new一
 个promise函数处理异步。

 例如：yield new Promise((resolve) => {
     setTimeout(() => {
       console.log(3)
       resolve()
     }, 3000)

 接收结果：通过实例的next（）.value获取的是
 一个promise对象，通过.then()来获取结果，多
 个按顺序调用可以在then里面继续通过next().
 value.then()调用

 优点：结构上看起来美观

 缺点：调用时候看起来形成回调地狱  解决方法：

 通过手写递归调用，判断done是不是为true，为
 true就是执行完了，递归终止

 例如：function co(gen) {
   const res = gen.next()
   if (res.done) return
   res.value.then(() => {
     co(gen)
   })
 }

 由于手写要考虑太多，例如成功，失败都要考
 虑，所以可以用CO库来实现调用，只需引入co.
 js

 语法糖：async和await
 async函数是Generator函数升级改造版，主要提
 升分为三点

 1.Generator函数的执行必须靠执行器，但是
 async函数自带执行器，也就是说，async函数的
 执行，与普通函数一样

 2.语义更加明确，async代表异步，await表示等
 待

 3.async相比Generator函数有更广的适用性，co
 函数库约定，yield后面只能是Thunk函数或
 promise对象，但是await后面可以是promise也
 可以是原始类型（例如数字字符串，但是意义不
 大）

 Thunk函数：多参数函数，将其替换成单参数的
 版本，且只接受回调函数作为参数

 如何终止then

 1.根据promise/A+规范原Promise对象的状态将
 跟新对象保持一致。利用这一特性，当新对象保
 持“pending”状态时，原Promise链将会中止执
 行。

 Promise.resolve().then(() => {
     console.log('ok1')
     return new Promise(()=>{})  // 返回“pending”
 状态的Promise对象
 }).then(() => {
     // 后续的函数不会被调用
     console.log('ok2')
 }).catch(err => {
     console.log('err->', err)
 })

 直接在then里面return一个新的promise啥也不
 做，这时新的promise处于pedding状态就会终
 止then

 2.直接在then里面throw new error()抛出错误

 3.直接在then里面调用reject

 4.Promise.race竞速方法，利用这一特性，也能
 达到后续的Promise不再执行

 let p1 = new Promise((resolve, reject) => {
     resolve('ok1')
 })
  
 let p2 = new Promise((resolve, reject) => {
     setTimeout(() => {resolve('ok2')}, 10)
 })
  
 Promise.race([p2, p1]).then((result) => {
     console.log(result) //ok1
 }).catch((error) => {
     console.log(error)
 })

 Promise.race竞速方法

 浅拷贝和深拷贝？

 区别：浅拷贝拷贝复杂数据类型时拷贝的是地
 址，深拷贝拷贝的是完完全全的新的对象

 浅拷贝方法：

 1.扩展运算符...

 2.for in 遍历原对象，将新对象的key设置为原对
 象的key，新对象的值为原对象的值

 3.Object.assign() 

 深拷贝方法：

 1.JSON.parse(JSON.stringify(obj))

 优点：方便快捷

 缺点：

 1.如果json中有function或undefined会造成数
 据丢失，转换的时候这两个会被丢失

 2.如果带有正则或者错误对象，在序列化后变成
 空对象

 3.如果json里有NaN、Infinity和-Infinity，则序
 列化的结果会变成null

 序列化反序列化

 序列化：将对象转换为json字符串。JSON.
 stringify()

 反序列化：将json字符串转化为对象。JSON.
 parse()

 2.递归方法

 写一个函数，将被拷贝对象传进去，然后声明一
 个新对象，然后判断原对象中的key是简单数据
 类型还是复杂数据类型，简单类型就将值直接赋
 值为新对象的value，复杂数据类型就递归他，
 将这个key传进去，最后retrun出来新对象。

 缺点：手写很麻烦，既要判断对象key是什么数
 据类型，还要考虑是不是会造成循环引用。所以
 在工作中我们不会手写直接用loadsh提供的方法

 循环引用：对象自己的属性引用了自己，会造成
 死循环

 解决方法思路：将每次拷贝的数据进行存储，每
 次在拷贝之前，先看该数据是否拷贝过，如果拷
 贝过，直接返回，不再拷贝，如果没有拷贝，对
 该数据进行拷贝并记录该数据为已经拷贝过了

 1.用一个数组判断，include是否包含，有-->
 return。没有-->push

 2.Map方法：用get这个内部方法去查询有没有这
 个数据，有就不在去循环拷贝这个数据，直接返
 回该数据

 3.weakMap（hash表）：用内部has方法去查询
 有没有这个数据，有就返回，没有则拷贝

 区别：

 1.Map可以使用任意类型作为的key，可以是字
 符串或是对象等，属于强引用。
 WeakMap只能使用对象作为key值，是弱引用

 2.因为Map是强引用所以不能被垃圾回收器回
 收，而weakMap属于弱引用，不在垃圾回收机
 制的范围，所以用完自己就消失了

 垃圾回收器......

 这是因为垃圾回收机制根据对象的可达性（
 reachability）来判断回收，如果对象还能被访问
 到，垃圾回收机制就不会释放这块内存。结束使
 用该值之后，有时会忘记取消引用，导致内存无
 法释放，进而可能会引发内存泄漏。WeakMap 
 里面的引用，都不计入垃圾回收机制，所以就不
 存在这个问题。只要这些对象在外部消失，它在 
 weakMap里面的引用就会自动消失。

 3.loadsh第三方包
 cloneDeep这个方法。工作中使用这个，因为内
 部帮我们处理了各种问题

 es6模块化和commonjs模块化的区别?

 1.引入方式：

 commonjs通过requert引入

 es6模块化是通过import引入，有三种引入方式

 1.默认引入 import *** from ‘***’

 2.按需引入（结构引入）import {***} from ‘***
 ’
 也可以全部一次引入，import * as aaa from '地
 址'   as的意思是将*改个名字

 3.直接引入 import '***'

 2.导出方式：

 commonjs通过module.exports导出

 es6有三种导出

 默认导出

 按需导出

 统一导出（以{a,b,c}形式导出）

 3.规范

 commonjs模块化是node的规范

 es6模块化是浏览器的规范，在es6模块化出现浏
 览器以AMD模块化作为规范

 AMD模块化：异步模块定义：主要用于浏览器，
 由于该规范不是原生js支持的，使用AMD规范进
 行开发的时候需要引入第三方的库函数，就是
 requirejs

 Requirejs解决了两个问题

 1.多个js文件可能有依赖关系，被依赖的文件需
 要早于依赖它的文件加载到浏览器

 2.js加载的时候浏览器会停止页面渲染，加载文
 件越多，页面失去响应时间越长

 RequireJs定义模块通过define函数定义：
 define([id], [dependencies], factory)

 id：字符串类型，定义模块标识，如果没有提供
 参数，默认为文件名

 dependencies：AMD 推崇依赖前置，即当前模
 块依赖的其他模块，模块依赖必须在真正执行具
 体的factory方法前解决

 factory：必需，工厂方法，初始化模块需要执行
 的函数或对象。如果为函数，它只被执行一次。
 如果是对象，此对象会作为模块的输出值

 4.输出时

 CommonJS 模块输出对于简单数据类型是值得拷
 贝，可以修改，对于复杂数据类型来说属于浅拷
 贝，修改了一个页面的其他页面也会受到影响

 ES6 模块输出的是值的引用，只能读不能修改

 5.运行的时机

 commonjs模块是当使用require命令加载某个模
 块时，就会运行整个模块的代码。并且执行到同
 一个模块时会使用缓存，他只会加载一次。除非
 手动清除缓存

 ES6 模块是编译时输出的

 6.写法
 CommonJs 是动态语法可以写在判断里

 ES6 模块是静态语法只能写在顶层

 7.this指向
 CommonJs 的 this 是当前模块

 ES6 模块的 this 是 undefined

 8.循环加载

 commonjs循环加载时，属于加载时执行。即脚
 本代码在require的时候，就会全部执行。一旦出
 现某个模块被"循环加载"，就只输出已经执行的
 部分，还未执行的部分不会输出

 ES6循环加载时，因为ES6模块是动态引用。只要
 两个模块之间存在某个引用，代码就能够执行。

 谈谈对Symbol的理解？

 概念：ES6 引入的一种新的原始数据类型。表示
 独一无二的值。可以作为对象的key

 为什么引入symbol？作用？

 ES5 的对象属性名都是字符串，这容易造成属性
 名的冲突。比如，你使用了一个他人提供的对
 象，但又想为这个对象添加新的方法（mixin 模
 式），新方法的名字就有可能与现有方法产生冲
 突。如果有一种机制，保证每个属性的名字都是
 独一无二的就好了，这样就从根本上防止属性名
 的冲突。这就是 ES6 引入Symbol的原因。

 symbol的定义：它是通过Symbol函数生成的，
 直接const a = Symbol()

 注意：不能使用new关键词声明，因为Symbol是
 一个原始类型的值，不是对象，所以不能添加属
 性。Symbol就类似于字符串类型

 Symbol接收参数：

 1.可以接受一个字符串作为参数，主要的作用就
 是用于区分，因为在控制台打印不传参数打印出
 来就是Symbol，传个参数就可以知道是谁了。

 2.如果传递的是一个对象，那么他会调用对象的
 tostring（）方法，将对象转换为string。然后生
 成一个Symbol的值

 注意事项：

 Symbol的值不能参与运算，会报错
 例如：let sym = Symbol('My symbol');
 "your symbol is " + sym

 Symbol可以转换为字符串和布尔值

 symbol作为对象的属性时，不能通过obj.
 symbol方式追加，要用obj[symbol]追加，因为
 用点后面的symbol会被当成字符串。而中括号会
 解析为变量

 错误写法：
 const mySymbol = Symbol();
 let a = {};
 a.mySymbol = 'Hello!';

 正确写法：
 const mySymbol = Symbol();
 let a = {};
 a[mySymbol ]= 'Hello!';

 Symbol.prototype.description :

 因为给symbol传递描述参数他会调用tostring方
 法进行转换，
 String(sym) // "Symbol(foo)"将 Symbol 显式转
 为字符串
 sym.toString()
 但是这种操作比较繁琐。所以ES2019提出实例属
 性description，直接返回Symbol描述
 用法：const sym = Symbol('foo');
 sym.description // "foo"

 Symbol.for()
 有时，我们希望重新使用同一个 Symbol 值，
 Symbol.for()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

 用途：消除魔术字符串

 魔术字符串指的是，在代码之中多次出现、与代
 码形成强耦合的某一个具体的字符串或者数值。
 不利于将来的修改和维护

 解决：常用的消除魔术字符串的方法，就是把它
 写成一个变量。就可以将他的值等于一个symbol
 值

 属性名的遍历：

 Symbol 作为属性名，遍历对象的时候，该属性
 不会出现在for...in、for...of循环中，也不会被
 Object.keys()、Object.
 getOwnPropertyNames()、JSON.stringify()返
 回。

 由于以 Symbol 值作为键名，不会被常规方法遍
 历得到。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特性，为对象定义一
 些非私有的、但又希望只用于内部的方法。

 Object.getOwnPropertySymbols()方法，可以
 获取指定对象的所有 Symbol 属性名。该方法返
 回一个数组，成员是当前对象的所有用作属性名
 的 Symbol 值。

 Reflect.ownKeys()方法可以返回所有类型的键
 名，包括常规键名和 Symbol 键名。

 说说js中的继承几种方式？

 原型链继承：将Son的prototype指向父亲的
 prototype

 缺点：son给原型添加方法，father也会添加

 改造：son.prototype = new father()  缺点：

 1.son不能添加自己的属性，只有方法

 2.包含引用类型值的原型属性会被所有的实例共
 享

 借用构造函数继承：将this指向子函数。要是想
 写自己的属性在this后面可以继续写：father.
 call(this,...)  缺点：son只有属性没有方法

 组合继承：以上的结合

 father.call(this)
 son.prototype = new father()
 son.prototype.constructor = Son

 缺点 ：new father()的时候调用了一次函数，会
 造成原型上有undefined现象

 寄生式组合继承：
 用Object.creat()方法。
 Object.creat(Father.prototype)

 实现原理：1.创建一个对象
 2.将对象的__proto__指向father的prototype

 ES6类继承：son通过extend父亲继承：Son 
 extend Father

 注意：constructor可写可不写，例如子函数只想
 用父函数的属性就可以不写，如果还想拥有自己
 属性就需要写constructor{}，而且constructor
 里面必须用super（）方法实现继承，而且super
 必须放在最前面

 js延迟加载的几种方式

 目的：  js的延迟加载有助于提高页面的加载速度

 defer 属性

 写在script标签中，
 表明脚本在执行时不会影响页面的构造。也就是
 说，脚本会被延迟到整个页面都解析完毕之后再
 执行。多个会按顺序执行

 async 属性

 写在script标签中，
 不让页面等待脚本下载和执行，从而异步加载页
 面其他内容。不能保证脚本会按顺序执行，意思
 页面可以先去加载，等我下载好了再来加载我，
 多个情况下谁先下载好先执行谁

 动态创建DOM方式

 使用jQuery的getScript()方法
 从源码可以看出，这个方法最后还是调用了
 jQuery.ajax()来请求了js文件的。

 使用setTimeout延迟方法

 让JS最后加载
 把js外部引入的文件放到body页面底部，来让js
 最后引入，从而加快页面加载速度

 什么是高阶函数和纯函数？

 纯函数：一个函数的返回结果只依赖于它的参
 数，并且在执行过程里面没有副作用，我们就把
 这个函数叫做纯函数（例如用对象的属性作为形
 参，但是在函数内部修改了对象就不是纯函数
 了，因为对别人起了副作用）。
 示例：https://blog.csdn.net/c_kite/article/
 details/79138814  const和var定义的区别

 var a = 5;
 function A(b) {
   return a + b;
 }
 A(5);

 非纯函数，因为a可以随时被修改，导致函数里
 面的值很不确定

 const a = 5;
 function A(b) {
   return a + b;
 }
 A(5);  纯函数，const定义的常量不能被修改

 高阶函数：函数的参数是一个函数，或者return
 出一个函数。像es6中的一些方法都是高阶函
 数，比如forEach，map，reduce，filter，
 find....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函数，而且他们的的参
 数都是函数  常见的高阶函数：

 map：
 示例：var arr = [1, 2, 3, 4, 5, 6, 7, 8, 9];
     const bb = arr.map(String);
     console.log(bb);//['1', '2', '3', '4', '5', '6', '7', '
 8', '9']

 数组哪些方法是纯函数?
 条件：不改变源数组（没有副作用），返回一个
 数组

 Arrary.concat

 Arrary.map

 Arrary.filter

 Arrary.slice  截取数组某一部分，返回一个数组

 Set数据结构

 概念：

 ES6 提供的新的数据结构 。它类似于数组，但是
 成员的值都是唯一的，没有重复的值。Set本身
 是一个构造函数，通过new创建实例。用来生成 
 Set 数据结构。Set函数可以接受一个数组作为参
 数，用来初始化。如果是数组的话遍历键值对都
 是成员都是数组本身成员，red:red

 原型方法：

 add（）
 向 Set 结构加入成员， Set 结构不会添加重复的
 值，返回 Set 结构本身。

 delete（）
 删除某个值，返回一个布尔值，表示删除是否成
 功。

 has（）  返回一个布尔值，表示该值是否为Set的成员。

 clear（）  清除所有成员，没有返回值。

 set.size  查看以数组作为参数时数据的长度，不带重复的

 遍历：

 Set.prototype.keys()：返回键名

 Set.prototype.values()：返回键值

 Set.prototype.entries()：返回键值对

 Set.prototype.forEach()：使用回调函数遍历每
 个成员

 可以通过for of去遍历。
 for (let item of set.keys()) {
   console.log(item);
 }

 使用：

 数组去重：
 [...new Set([1,1,2,2,3,3,4])]

  Array.from(new Set([1,1,2,2,3]))

 结合map：  new Set([...set].map(x => x * 2))

 结合filter：   new Set([...set].filter(x => (x % 2) == 0));

 交集/并集/差集：

 数据结构：
 let a = new Set([1, 2, 3]);
 let b = new Set([4, 3, 2]);

 交集：  new Set([...a].filter(x => b.has(x)))

 并集：  new Set([...a, ...b]);

 a相对于b的差集  new Set([...a].filter(x => !b.has(x)));

 注意：

 向 Set 加入值的时候，不会发生类型转换，所以
 5和"5"是两个不同的值，Set 内部判断两个值是
 否不同，类似于 ===

 像set结构add添加两个naN只会添加一个，他认
 为两个NaN是相等的

 add两个对象总是不相等的，会被视作两个值

 Array.from方法可以将 Set 结构转为数组。

 数组去重：function dedupe(array) {
   return Array.from(new Set(array));
 }
  
 dedupe([1, 1, 2, 3]) // [1, 2, 3]

 weakSet

 WeakSet 结构与 Set 类似，也是不重复的值的集
 合。但是，它与 Set 有两个区别。

 首先，WeakSet 的成员只能是object类型（
 Array,function...），而不能是其他类型的值。注
 意是成员不是weakSet本身！

 其次，WeakSet 中的对象都是弱引用，即垃圾回
 收机制不考虑 WeakSet 对该对象的引用，也就
 是说，如果其他对象都不再引用该对象，那么垃
 圾回收机制会自动回收该对象所占用的内存，不
 考虑该对象还存在于 WeakSet 之中。

 这是因为垃圾回收机制根据对象的可达性（
 reachability）来判断回收，如果对象还能被访问
 到，垃圾回收机制就不会释放这块内存。结束使
 用该值之后，有时会忘记取消引用，导致内存无
 法释放，进而可能会引发内存泄漏。WeakSet 里
 面的引用，都不计入垃圾回收机制，所以就不存
 在这个问题。因此，WeakSet 适合临时存放一组
 对象，以及存放跟对象绑定的信息。只要这些对
 象在外部消失，它在 WeakSet 里面的引用就会
 自动消失。

 由于上面这个特点，WeakSet 的成员是不适合引
 用的，因为它会随时消失。另外，由于 
 WeakSet 内部有多少个成员，取决于垃圾回收机
 制有没有运行，运行前后很可能成员个数是不一
 样的，而垃圾回收机制何时运行是不可预测的，
 因此 ES6 规定 WeakSet 不可遍历。

 方法：

 WeakSet.prototype.add(value)：向 WeakSet 
 实例添加一个新成员。

 WeakSet.prototype.delete(value)：清除 
 WeakSet 实例的指定成员。

 WeakSet.prototype.has(value)：返回一个布尔
 值，表示某个值是否在

 注意：

 WeakSet 没有size属性，因为不记录垃圾回收所
 以存在不确定性，没有办法遍历它的成员。

 WeakSet 不能遍历，是因为成员都是弱引用，随
 时可能消失，遍历机制无法保证成员的存在，很
 可能刚刚遍历结束，成员就取不到了。

 作用：

 WeakSet 的一个用处，是储存 DOM 节点，而不
 用担心这些节点从文档移除时，会引发内存泄
 漏。

 Map数据结构

 概念：

 由于在ES6之前普通对象是键值对的集合，但是
 传统上只能用字符串当作键，其他的也会被自动
 转换为字符串。这给它的使用带来了很大的限
 制。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ES6 提供了 Map 数据结
 构。它类似于对象，也是键值对的集合，但是“键
 ”的范围不限于字符串，可以使用各种类型作为键

 原型方法：

 size属性  返回 Map 结构的成员总数

 Map.prototype.set(key, value)

 set方法设置键名key对应的键值为value，然后
 返回整个 Map 结构。如果key已经有值，则键值
 会被更新，否则就新生成该键。

 set方法返回的是当前的Map对象，因此可以采
 用链式写法。

 let map = new Map()
   .set(1, 'a')
   .set(2, 'b')
   .set(3, 'c');

 Map.prototype.get(key)
 get方法读取key对应的键值，如果找不到key，
 返回undefined。

 Map.prototype.has(key)
 has方法返回一个布尔值，表示某个键是否在当
 前 Map 对象之中。

 Map.prototype.delete(key)
 delete方法删除某个键，返回true。如果删除失
 败，返回false。

 Map.prototype.clear()  clear方法清除所有成员，没有返回值。

 遍历：

 Map.prototype.keys()：  返回键名

 Map.prototype.values()  返回键值

 Map.prototype.entries()  返回所有成员

 Map.prototype.forEach()  遍历 Map 的所有成员。

 数据转换：

 Map转数组  扩展运算符（...）

 数组转Map  将数组传入 Map 构造函数，就可以转为 Map

 Map 转为对象
 如果所有 Map 的键都是字符串，它可以无损地
 转为对象

 对象转为 Map  对象转为 Map 可以通过Object.entries()

 注意：

 如果对同一个键多次赋值，后面的值将覆盖前面
 的值。

 const map = new Map();
  
 map
 .set(1, 'aaa')
 .set(1, 'bbb');
  
 map.get(1) // "bbb"

 如果读取一个未知的键，则返回undefined。
 new Map().get('asfddfsasadf')
 // undefined

 Map 的键实际上是跟内存地址绑定的，只要内存
 地址不一样，就视为两个键

 这就解决了同名属性碰撞（clash）的问题，我们
 扩展别人的库的时候，如果使用对象作为键名，
 就不用担心自己的属性与原作者的属性同名。

 如果 Map 的键是一个简单类型的值（数字、字
 符串、布尔值），则只要两个值严格相等，Map 
 将其视为一个键。比如0和-0就是一个键，布尔
 值true和字符串true则是两个不同的键。另外，
 undefined和null也是两个不同的键

 Map 的遍历顺序就是插入顺序

 weakMap

 WeakMap结构与Map结构类似，也是用于生成
 键值对的集合。

 WeakMap与Map的区别有两点。

 首先，WeakMap只接受对象作为键名（null除
 外），不接受其他类型的值作为键名。

 其次，WeakMap的键名所指向的对象，不计入
 垃圾回收机制。

 注意：
 weakMap没有遍历操作也没有size属性，因为是
 弱引用，会被垃圾回收机制所影响

 作用：

 像绑定dom节点之类的，将状态作为键值放在 
 WeakMap 里，对应的键名就是这个节点对象。
 一旦这个 DOM 节点删除，该状态就会自动消
 失，不存在内存泄漏风险。

 WeakMap 的另一个用处是部署私有属性。

 WeakRef（）  直接创建对象的弱引用

 弱引用的概念

 有时我们想在某个对象上面存放一些数据，但是
 这会形成对于这个对象的引用。一旦不再需要这
 两个对象，我们就必须手动删除这个引用，否则
 垃圾回收机制就不会释放对象占用的内存。这样
 显然是不方便的，所以弱引用的数据类型就出现
 了，像weakMap，weakSet这些，他们的成员键
 名引用的对象都是弱引用，不考虑在垃圾回收机
 制内，因此只要所引用的对象的其他引用被清
 除，垃圾回收机制就会释放对象所占有的内存空
 间。不用手动清除。弱引用对象的一大用处，就
 是作为缓存，未被清除时可以从缓存取值，一旦
 清除缓存就自动失效。

 事件循环（Event Loop）

 概念：执行栈查看任务队列有没有任务并执行的
 过程称为事件循环

 应用场景：如同步代码异步代码一起执行时候，
 像定时器，点击事件等

 原理：js是执行机制是单线程的，执行到异步任
 务时会把异步代码交给执行环境（浏览器）代执
 行，然后继续执行执行栈中的同步代码，执行环
 境中的异步代码准备就绪后会放入任务队列中，
 等执行栈中的同步任务执行完js会去看任务队列
 中有没有准备好的异步代码，如果有就拿回来放
 入执行队列执行。只要执行完执行栈任务就回头
 去看任务队列（因为是单线程的，如果有多个异
 步任务就需要执行完一个再回头拿下一个）（一
 有空就回头看），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循环

 优点：不会造成任务堵塞，用户体验好

 宏任务和微任务

 概念：一个事件循环中，异步事件返回结果后会
 被放到一个任务队列中。但是根据异步的类型又
 会分为宏任务和微任务，宏任务放入宏任务队
 列，微任务放入微任务队列。当执行栈空闲时会
 回头看微任务队列有没有待执行的微任务，有就
 先执行微任务后面执行宏任务

 宏任务类型：定时器，script(整体代码)，UI交互
 事件....

 微任务类型：Promise.then和.catch,Object.
 observe....

 执行顺序：同步任务-->微任务-->宏任务--->微任
 务

 延伸：网上也有说同步任务也是宏任务的说法，
 所以也有人说顺序是：宏任务-->微任务-->宏任
 务--->微任务

 this的各种指向?

 普通函数在非严格模式下指向window, 开启严格
 模式指向undefined

 在函数套函数的时候指向window

 对象调用函数指向调用函数的对象

 bind\call\apply指向他的第一个形参指向的宿主

 构造函数和类指向实例

 箭头函数没有this

 箭头函数中的this指向的是箭头函数定义时离this
 最近的一个函数，如果没有则指向window

 常用的数组方法

 forEach()遍历：

 作用：主要用于遍历数组，做一些操作比如赋值
 什么的

 没有返回值,return出来的是undefined

 第一个参数是函数，第二个参数可以改变this指
 向（不常用）。函数里有三个参数：第一个是
 item，第二个是index，第三个是数组本身

 filter（）筛选：

 作用：筛选过滤一些数据

 数组筛选。返回的是过滤后的新数组，不会改变
 原数组。本质是内部return true/false，true的
 就把那一项对应的值返回到新数组，false就筛选
 掉。也能改变this指向。函数里有三个参数：第
 一个是item，第二个是index，第三个是数组本
 身

 注意1：他不会对空数组进行检测

 注意2：有满足条件的就把他放在数组中return
 出来。没有则返回空数组

 map（）映射：

 作用：可以返回一个按照原始数组元素顺序依次
 处理元素后的新数组

 返回一个与原数组有映射关系（比如原数组长度
 为3返回的新数组长度也为3）的新数组，有
 return值，第二个值为this。函数里有三个参
 数：第一个是item，第二个是index，第三个是
 数组本身

 findIndex（）查找索引

 作用:通过某个条件查找数据在数组中的对应位置

 参数是个函数，需要return，返回的是查找符合
 条件为true的那一项的索引值

 注意1：只会返回第一个复合条件的那一项的索
 引，查找到一项就会return不会继续再往下找

 注意2：有符合条件的返回那一项的索引，没有
 则返回-1

 find（）查找item：

 作用：根据筛选条件筛选出复合条件的那一项 
 item

 参数是个函数，返回复合查找条件为true的那一
 项。

 注意1：只会返回第一个复合条件的那一项，查
 找到一项就会return不会继续再往下找

 注意2：有满足条件返回那一项，没有返回
 undefined

 concat（拼接数组）
 将两个数组进行拼接，返回的是拼接完的新数
 组，不能给多维数组（数组套数组）进行拼接

 reduce（）归纳函数：

 写法：   var arr6 = [1,5,6,3,52,2]
     var result =  arr6.reduce((sum,item)=>{
       sum += item
       return sum
     }，0)

 第一个参数函数有四个参数，不过常用的就是第
 一个参数为累加暂存变量（return就是这个
 值），第二个参数item。第三个是index，第四
 个是数组本身

 注意：第二个参数是指定以什么类型累加。例如
 写0就是以数字型0开始累加会得出结果为69。但
 是写字符串'0'得出结果为拼接01563522

 扩展用法：

     var nameArr = [
       {
         name:'张三'
       },
       {
         name:'李四'
       }
     ]
     var newName = nameArr.reduce((sum,item,
 index,arr)=>{
       sum.push(item.name)
       return sum
     },[])
     console.log(newName);

 返回的是数组：['张三'，‘李四’]

 二维数组拍平：

 var arr5= [[1,2],[3,4],[5,6]]
     var newArr5 = arr5.reduce((sum,item)=>{
     //  var temp =  sum.concat(item)//这里需要
 申明临时变量接一下，因为concat返回的是新数
 组
     //   return temp
       return sum.concat(item) //简写            
 return [...sum,...item] //这样写也可以
     },[])
     console.log(newArr5);

 计算数组出现次数：

 var arr = ['red','red','blue','yellow']
 var result = arr.reduce((sum,item)=>{
   if(item in sum) {
     sum[item]++
   } else {
     sum[item] = 1
   }
   return sum
 },{})
 console.log(result);

 some（）
 返回值为布尔值。只需一项通过筛选条件通过就
 返回true

 every（）
 返回值为布尔值。需要全部item通过筛选条件才
 返回true。否则直接返回false

 push/unshift

 给原数组添加新数据。push是像后面追加，
 unshift是往前追加。他们返回的是原数组的执行
 完的最新长度

 pop/shift
 删除原数组某一项，pop是删除最后一项，shift
 是删除第一项。返回的值是删除的那一项

 sort（排序） 

 修改原数组，返回的是排序完的原数组

 随机排序写法

 var arr = [1, 2, 3, 4, 5]
     console.log(arr.sort(() => {
       return Math.random() - 0.5
     }))

 reverse（倒序）  修改原数组，返回的是倒序完的原数组

 splice（删除）

 修改原数组，返回一个删除元素的新数组，左闭
 右开，负数就是从后往前数索引

 高级用法：

    var arr3 = [1,2,3,4,5]
     arr3.splice(0,0,1,2)
     console.log(arr3);这样为插入值

 flat(Infinity)  多维数组拍平
 写法：var arr = [[1,2,[3]]]
 console.log(arr.flat(Infinity));//[1,2,3]

 Array.fill()填充
 可以对数组进行填充：写法：Array(11).fill(1)填
 充11个1

 改变原数组

 不会改变原数组

 谈一谈异步?/
 setTimeout为什么不能保证能够及时执行

 https://gitee.com/destiny001/js_interview_
 questions#%E5%BC%82%E6%AD%A5

 因为js执行是单线程的，就是一件事一件事的执
 行，所以在执行比较耗时的任务时，后面的任务
 无法执行，所以js会把这种任务委托给宿主环
 境（浏览器）来帮忙执行。等js执行完同步任务
 再去执行栈里执行耗时任务。这就是异步任务  宏任务和微任务

 根据异步的类型又会分为宏任务和微任务，宏任
 务放入宏任务队列，微任务放入微任务队列。当
 执行栈空闲时会回头看微任务队列有没有待执行
 的微任务，有就先执行微任务后面执行宏任务

 宏任务类型：定时器，script(整体代码)，UI交互
 事件....

 微任务类型：Promise.then和.catch,Object.
 observe....

 执行顺序：同步任务-->微任务-->宏任务--->微任
 务

 延伸：网上也有说同步任务也是宏任务的说法，
 所以也有人说顺序是：宏任务-->微任务-->宏任
 务--->微任务

 什么是闭包？

 定义：

 理解1：闭包是嵌套的内部函数

 理解2：包含被引用变量（函数）的对象。使用
 chrome调试工具可以看到

 概念：一个函数能访问了另一个函数作用域中的
 变量，去访问的函数就是闭包函数

 特点：

 1.函数套函数

 2.函数内部可以引用函数外部的参数和变量

 3.参数和变量不会被垃圾回收机制回收

 原理：利用作用域链查找机制

 作用域链：javascript在使用一个变量时，js引擎
 会尝试在当前作用域找寻变量，如果没找到就会
 去上层作用域寻找，以此类推直到找到全局，还
 是没有会报错或者在非严格模式下这种情况会隐
 式声明变量（直接给变量赋值，没有声明）这种
 会成为全局变量

 优点：1.能有效防止变量污染，变量私有化
             2.能延展作用域范围(全局可以间接访问 
                函数内变量，也可以操作（读写）局部 
                变量)
             3.延长了局部变量的生命周期（函数执行 
                完局部变量还未被释放）

 缺点：如果不及时进行处理容易造成内存泄漏。
 不能触发js垃圾回收机制来进行回收  垃圾回收机制（GC）

 1.引用计数：引用计数回收机制是通过对一个值
 的引用次数进行统计，当这个值被付给一个变量
 时会给这个值标记为引用一次，如果这个值在被
 付给另外一个变量，则会给这个变量标记为引用
 两次。当这个值的引用次数为0时，下次垃圾回
 收时会把这个值进行回收。

 缺点：循环引用，导致垃圾不能被回收，例如我
 创建一个函数然后在函数内部声明2个空对象
 AB。此时两个对象都被标记为1次，然后我将B
 的对象再赋值给A.name属性，此时B就被标记了
 两次。此时调用函数后B不会被标记为0，所以这
 种情况就导致很多对象无法被回收，所以被浏览
 器淘汰了

 2.标记清除：当一个变量被声明并且被引用的时
 候给他标记上类似被引用标记 ，例如当函数执行
 完又会被标记为没有被引用的标记，然后当垃圾
 回收器运行的时候，他会从全局开始检查看哪些
 变量是正在使用的和在被别人引用的，排除这
 些，把剩下的变量回收，释放内存空间，他解决
 循环引用是从全局开始检索，如果发现有两个变
 量互相引用但是没有被第三方所引用，垃圾回收
 机制就会把它清除

 构造函数，原型，和实例的关系？

 概念：实例是通过构造函数new创建出来的。
 构造函数通过prototype指向构造函数的原型（
 显示原型属性）对象，而原型可以对象通过
 constructor指向构造函数。实例可以通过__
 proto__（隐式原型属性）指向构造函数的原型
 对象

 显示原型属性概念：就是构造函数的原型对象（
 prototype），他是在函数定义时自动添加的

 隐式原型属性概念：就是实例的__proto__属性，
 他是实例创建的时候自动创建的。他的默认值是
 原型对象的属性值。

 查找机制：

 实例本身上如果没有这个属性，就会通过__
 proto__往原型对象上找，没有的话，原型对象
 也通过__proto__往上找到Object的原型上，如果
 没有则则通过__proto__往上找到null，没有则返
 回undefined。这个查找机制也被称为原型链。
 就就能解释为什么实例本身上没有的方法却可以
 调用了，例如tostring方法

 所有的function都是Function的实例

 Function也是个实例对象，那么通过__proto__指
 向Function的原型又通过constructor指回本
 身，所以自己指向自己

 new的过程是什么样的?

 创建一个对象

 将构造函数中的this指向创建的对象

 通过this给实例对象添加属性

 默认return回this

 bind\call\apply的区别?

 区别：call和apply在改变this指向时会立即调用
 这个函数，而bind不会

 bind

 可以改变this指向，bind会基于原函数创建一个新的函数，所以不会直接
 调用原函数,需要调用生成的新函数,并改变其this指向，指向bind的第一个
 参数，一旦通过bind改变this指向之后，后续不管通过什么方式调用，this
 都不会在改变了

 call

 可以改变this指向，第一个参数为宿主对象，也
 就是要改变的this指向，后面的参数全部为当前
 函数的实参。可以传递多个实参

 apply

 可以改变this指向，第一个参数为宿主对象，第
 二个参数为数组，数组每一项为当前函数的所有
 实参。

 什么是防抖和节流

 防抖：一件事情在一定时间后执行，如果在这段
 时间内再次触发这个时间，会重新计时。例如：
 游戏里面的回城，一般我们在做搜索框时会弹出
 关键词提示就可以用到

 他的原理就是设置一个定时器，让这个事件不会
 频繁被触发，提高性能。可以手写定时器，也可
 以用lodash提供的debounce 方法设置

 节流：一件事情在一定时间内只会执行一次。比
 如发送验证码的按钮上，过多少秒后才能点击，
 减少服务器请求次数，优化性能

 原理也是通过定时器。可以通过lodash提供的
 testThrottle方法实现

 预解析,变量提升和函数提升?

 预解析：每执行一个作用域里的代码前，会把该
 作用域内，通过 var 和 function 关键字声明的变
 量在内存中进行声明存储。

 变量提升：用var关键词声明的变量会被提升在
 代码最前面，但是提升的是变量名，值不会被提
 升

 使用const和let关键字声明的变量不会有变量提
 升。

 相同点：都有块级作用域，都不会有变量提升，
 都有暂时性死区（TDZ）

 块级作用域是es6后提出的，用const和let声明的
 具有块级作用域，es6之前只有全局作用域和函
 数作用域

 暂时性死区：用const和let声明变量，在声明之
 前是不能用的。用的话会报错。在语法上被称为
 暂时性死区

 不同点：

 let声明的是变量。可以在声明赋值之后进行重新
 赋值

 const声明的为常量，声明时候必须赋值并且后
 续不能修改 

 函数提升：

 情况1：用function关键词声明的具名函数会被
 整体提升到代码最前面。是整体提升。

 情况2：匿名函数（就是赋值给变量声明的方
 法）只提升变量。函数体不会提升

 函数提升早于变量提升，因为函数是一级公民，
 优先级大于函数。且不会被变量声明覆盖，但是
 会被变量赋值覆盖

 一等公民：指的是函数与其他数据类型一样，处
 于平等地位，可以赋值给其他变量，也可以作为
 参数，传入另一个函数，或者作为别的函数的返
 回值。

 for/in 和for of / forEach()有什么区别?

 for in一般用于遍历对象，并且可以遍历原型上
 暴露出来的属性。for in 遍历数组时打印key时返
 回的是成员的索引。遍历对象得到的是键。遍历
 数组得到的是索引

 for of 不能遍历普通对象，可以遍历set，数组，
 字符串等...遍历数组打印的是每一项。可以进行
 break终止，不可以return

 for in 是ES5标准。for of是ES6标准

 forEach():不能用return和break

 如何判断两个对象相等？

 1.利用Object.is方法判断两个对象的引用地址是
 否一样

 缺点：当需求是比较两个对象内容是否一致时就
 没用了。

 2.使用Object.getOwnPropertyNames获取第一
 层key并返回一个由第一层key组成的数组，然后
 对比数组，判断键名是否相等，然后遍历键名判
 断键值是否相等

 缺点：只能获取到第一层的key组成的数组，当
 对象是复合对象时无法进行多层对象的比较

 3.通过JSON.stringify(obj)来判断两个对象转后的
 字符串是否相等

 缺点：这种方法有限制就是当两个对比的对象中
 key的顺序不是完全相同时会比较出错

 4.手写递归：

 1.先利用Object.getOwnPropertyNames获取属
 性名，对比长度，长度不一致就return掉

 2.循环取出属性名，再判断属性值是不是一致，
 属性值如果是对象就递归

 如何创建一个没有原型的对象？
 Object.creat(null)通过object.creat()创建一个对
 象，并且让对象的__proto__指向null

 Object.keys() 和 for in 区别？

 Object.keys() ：返回对象可被枚举属性名组成的
 数组

 for in：他能遍历实例对象，但是原型上的属性
 也会被遍历

 什么是包装数据类型

 ECMAScript提供了三个特殊的引用类型
 Boolean,String,Number.我们称这三个特殊的引
 用类型为基本包装类型，也叫包装对象.当读取
 string,boolean和number这三个基本数据类型
 的时候，后台就会创建一个对应的基本包装类型
 对象，从而让我们能够调用一些方法来操作这些
 数据.比如：'abcd'.substr()

 过程：
 例如：var s1 = "helloworld";
 var s2 = s1.substr(4);

 1.创建String类型的一个实例；// var s1 = new 
 String("helloworld");

 2.在实例上调用指定方法；// var s2 = s1.substr(
 4);

 3.销毁这个实例；// s1 = null;

 如果一个module文件非常大时，可能会造成堵
 塞，怎么解决？

 方案一：
 <script src="path/to/myModule.js" defer></
 script>

 defer：等到整个页面正常渲染结束才会执行脚
 本

 方案二：
 <script src="path/to/myModule.js" async></
 script>

 async：一旦下载完成，渲染引擎就会中断渲
 染，执行这个脚本以后再继续渲染

 如果有多个defer脚本，则会按照它们在页面出
 现的顺序加载，而多个async脚本是不能保证加
 载顺序的。

 GET和POST的区别

 传参：

 GET传参通过？拼接在url后面方式进行传递参
 数，url长度有限制，IE浏览器对URL的最大限制
 为2083个字符， 对于Firefox浏览器URL的长度
 限制为65,536个字符

 POST通过请求体传递参数里，参数没有限制

  GET请求没有请求体。POST请求有请求体。

 安全：

 GET方式不安全，会显示到url地址栏。适合传递
 一些不重要的信息

 POST相对安全，不会出现在地址栏，适合传递
 表单信息

 使用：
 GET一般用于获取数据  params传参

 POST一般用于提交数据  data传参

 请求：
 get和服务器只会有一次请求

 post为了在网路中保密特性，会发两次传输请求

 原生JS事件绑定和addEventListener的区别？

 原生绑定：
 例如：aa.onclick=处理函数

 优点：简洁方便，处理事件的this关键字指向当
 前元素

 缺点：

 一个元素只能绑定一个事件处理，当使用
 window.onload属性时，会覆盖采用相同方法所
 绑定的事件代码

 不能对事件捕获或事件冒泡进行控制，只能使用
 事件冒泡，无法切换成事件捕获

 解除事件绑定：  aa.onclick = null;

 addEventListener
 例如：aa.addEventListener('click,处理函数)

 参数

 第一个参数：event，事件名称，不用加on直接
 写click

 第二个参数：function，事件处理函数，逻辑写
 在里面

 第三个参数：useCapture，可选。默认为
 false，表示在冒泡阶段，true为捕获阶段

 优点：

 可以支持事件处理的捕获阶段，也可以支持事件
 处理的冒泡阶段，两个阶段都是通过
 addEventListener最后一个参数设置为false(默
 认值，表示事件冒泡)或者true(表示事件捕获)来
 切换

 事件处理 this与onclick一样

 事件处理函数中，event对象总是作为第一个可
 用参数

 你可以为某个元素绑定多个事件而不会覆盖之前
 绑定的处理程序 （按照顺序执行）

 缺点：  IE8以下不支持

 解除事件绑定：
 aa.removeEventListener('click',clickShow,
 false/true);

 js模块化AMD、CMD、CommonJS 等模块化有
 什么区别

 CommonJS

 CommonJS规范是诞生比较早的。NodeJS就采
 用了CommonJS。是这样加载模块：
 通过module.exports 暴露模块
 通过require引入模块

 var clock = require('clock');
 clock.start();

 这种写法适合服务端，因为在服务器读取模块都
 是在本地磁盘，加载速度很快。但是如果在客户
 端，加载模块的时候有可能出现“假死”状况。比
 如上面的例子中clock的调用必须等待clock.js请
 求成功，加载完毕

 AMD

 这种规范是异步的加载模块，requireJs应用了这
 一规范。在ES6模块化出来前前端以这个为规
 范。先定义所有依赖，然后在加载完成后的回调
 函数中执行。是这样加载模块的：
 通过define定义模块，通过require引入模块

 require(['clock'],function(clock){
   clock.start();});

 AMD虽然实现了异步加载，但是开始就把所有依
 赖写出来是不符合书写的逻辑顺序的

 CMD 

 是seajs推崇的规范，CMD则是依赖就近，用的
 时候再require。CMD规范专门用于浏览器端。
 通过define定义模块，通过export暴露，通过
 require引入
 是这样加载模块的：

 define(function(require, exports, module) {
    var clock = require('clock');
    clock.start();});

 AMD和CMD最大的区别是对依赖模块的执行时
 机处理不同，而不是加载的时机或者方式不同，
 二者皆为异步加载模块。
 AMD依赖前置，js可以方便知道依赖模块是谁，
 立即加载；而CMD就近依赖，需要使用把模块变
 为字符串解析一遍才知道依赖了那些模块，这也
 是很多人诟病CMD的一点，牺牲性能来带来开发
 的便利性，实际上解析模块用的时间短到可以忽
 略。

 总结：

 CommonJS 用于 node 端，是同步加载的

 AMD 依赖于 requirejs,是异步加载的，是提前加
 载，立即加载

 CMD 依赖于 seajs ,是异步加载，延后加载，就
 近加载，用时加载

 什么时候给变量赋值为null？

 初始值：表名要给变量赋值为对象

 结束时：给变量赋值为null，切断与这个对象的
 联系，让他成为垃圾对象，这样会触发浏览器中
 的垃圾回收机制将这个垃圾对象回收，释放内存

 垃圾对象：没有引用指向的对象

 内存释放：

 函数内局部变量执行完函数就被自动释放

 对象要先变成垃圾对象（赋值为null），然后等
 垃圾回收器回收

 自动释放和垃圾回收在时间上是不一样的，自动
 释放是立即释放，而垃圾回收是在某个时刻

 undefined和null的区别？
 undefined是声明了变量但为赋值

 null是声明了变量只是赋值为null

 js调用函数时传递变量参数时，是值传递还是引
 用传递？

 理解1：都是值传递，因为传递变量参数永远传
 的是这个变量保存的值，只是变量的值分为基本
 数据值还是地址值

 理解2：可能是值传递（传递的是基本数据类
 型），也可能是引用传递（地址值）

 对象什么时候必须使用['属性名']的方式？

 1.属性名包含特殊字符，如type-a这种就不能用.
 的方式添加和获取了

 2.属性名不确定的时候(使用变量)

 说说事件冒泡，事件捕获和目标阶段（DOM事件
 流是什么？）

 概念：子元素事件触发会影响父元素事件跟着触
 发，例如子元素有个点击事件，父元素也有个点
 击事件，点击子元素父元素的点击事件也会被触
 发

 原理：就是当前元素触发的事件会一级一级的向
 上传递，直到dom根节点。如果上级有这个事
 件，就会触发，没有不触发，即使上级没有注册
 这个事件，也会传递的，只是不触发而已。 

 优点：可以利用这个特性实现事件委托  事件委托：

 概念：事件委托也叫事件代理，事件委托就是利
 用事件冒泡，只指定一个事件处理程序，就可以
 管理某一类型的所有事件

 优点：

 1.减少内存消耗，因为如果像一个ul下很多li的
 话，给每个li都绑定的话要绑定很多，就可以用
 事件委托给ul一个人绑定

 2.可以动态绑定，有一些节点在初始化页面时还
 未创建。需要后期渲染产生的

 缺点：他是基于事件冒泡的，有一些不能冒泡的
 事件就无法用事件委托了。例如：scroll事件，
 blur，focus，mouseenter，mouseleave

 缺点：显而易见，有些时候不想触发父元素的事
 件需要手动阻止

 w3c：e.stopPropagation()

 IE:e.cancelBubble = true

 使用场景：  事件委托

 与之相对应的还有事件捕获阶段和目标阶段：

 捕获阶段：当我们触发了某个事件例如click，这
 个事件从 Window 发出，不断经过下级节点直到
 触发的目标节点。在到达目标节点之前的过程，
 就是捕获阶段

 作用：捕获阶段的任务就是建立这个事件传递路
 线，以便后面冒泡阶段顺着这条路线返回 

 目标阶段：当事件不断的传递直到目标节点的时
 候，最终在目标节点上触发这个事件，就是目标
 阶段

 为什么尽量不使用全局变量？

 1.会导致变量冲突，比如大量使用全局变量的
 话，程序员A写了一段代码，后面程序员重新编
 辑这段代码可能会造成变量名冲突，带来不必要
 的麻烦。所以尽量使用私有变量，像在块级作用
 域内声明变量并使用

 2.内存释放问题：在全局中的变量不会被及时回
 收，但是像在函数内，如果函数执行完内部变量
 就会被立即释放（前提是没有闭包的情况下，就
 是被别人引用）而不是等待垃圾回收机制来回收

 rem适配原理?

 rem大小相对于html根节点字体大小,所以只需要
 根据不同的屏幕大小控制不同的根节点字体即
 可，一般设置时就会配合媒体查询，设置各个屏
 幕下html根节点要显示多少字号大小。但是我们
 一般手动设置大小太麻烦，开发会使用flexible这
 个包来实现

 flexible原理：将屏幕分为10等份，例如375分辨
 率下分为10份，每一份就是37.5，所以使用的时
 候只需将实际px/37.5这个基准值就可以了

 构造函数中实例成员和静态成员是什么？

 1.实例成员就是构造函数内部通过this添加的成
 员 实例成员的属性和方法只能通过实例化的对象
 进行访问。
 它提供给实例使用的方法和属性

 2.实例方法:通过this.方法名定义，只能被实例对
 象调用

 3.静态成员是在 构造函数本身上添加的成员 静态
 成员的属性和方法只能通过构造函数访问 不能通
 过对象访问

 4. 静态方法：直接通过构造函数.方法名定义，只
 能被构造函数调用

 原型方法：通过构造函数.prototype.方法名定
 义。只能通过实例访问

 Cookie、sessionStorage、localStorage的区别

 1.存储位置

 cookie数据始终在同源的http请求中携带（即使
 不需要），即cookie在浏览器和服务器间来回传
 递。

 而sessionStorage和localStorage不会自动把数
 据发送给服务器，仅在本地保存

 2.存储大小

 cookie：因为每次http请求都会携带cookie，所
 以最大为4kb，适合携带很小的数据，如会话标
 识语

 sessionStorage和localStorage虽然也有存储大
 小的限制，但比cookie大得多，可以达到5M或
 更大

 3.生命周期：

 cookie：设置的有效时期之前

 sessionStorage：浏览器关闭就结束

 localStorage：手动清除，即使浏览器关闭也会
 存在

 4.作用域：

 sessionStorage不能在不同的浏览器窗口中共
 享，即使是同一个页面

 localstorage在所有同源窗口中都是共享的；
 cookie也是在所有同源窗口中都是共享的

 关于普通函数与构造函数内有无return返回的结
 果，并且在构造函数中再手写一个return会发生
 什么？

 普通函数：function Father(name,age) {
   this.name = name
   this.age = age
 }
 var ldh =  Father('刘德华',19)
 console.log(ldh);

 注意：此处没有通过new，把它当成普通函数

 返回undefined，普通函数不会自动return，要
 自己写

 构造函数：function Father(name,age) {
   this.name = name
   this.age = age
 }
 var ldh = new Father('刘德华',19)
 console.log(ldh);

 返回ldh这个对象，对象里面有name：刘德华，
 age：19。因为构造函数默认会将this return出
 来

 如果在构造函数内再手写一个return，如果写的
 是简单数据类型，并且在最底部会被忽略掉，返
 回该返回数据。但是如果在属性中间会导致
 return的这个数据被忽略，下面的代码不会在执
 行。如果是复杂数据类型返回的是自己手写的这
 个复杂数据类型

 3个接口需要请求成功后做后续的逻辑处理？

 1.函数嵌套函数方式

 2.promise的.then()方法

 3.async搭配await

 4.Generator函数的allSettled和all方法可以实现

 如何判断一个对象为空对象

 将对象通过JSON.stringify变成字符串，然后判断
 转换完的字符串是否等于"{}"空字符串对象。
 JSON.stringify({}) === '{}'

 通过方法获取对象的key组成的数组，然后判断
 数组的长度是否等于0。
 Object.keys({}).length === 0

 for in循环：

 var judgeObj = function(obj){
   for(var item in obj){
     return false;//若不为空，返回false，可遍历
   }
   return true;
 }
 console.log(judgeObj({}));//true

 全局执行上下文和函数执行上下文

 全局执行上下文（window）：全局变量提升存
 在这里面。全局执行上下文只能有一个。全局执
 行上下文总是在栈底部。因为在执行中遵行后进
 先出原则，window是第一个被加入栈中的

 函数执行上下文：函数内变量提升存在这里面。
 创建函数并调用就会产生函数执行上下文

 执行上下文栈：用于存放执行上下文对象  注意点：

 1.正常情况栈中最多只有两个执行上下文对象，
 一个是window，一个是函数执行上下文。这是
 因为当一个函数执行完以后执行上下文就会消
 失，所以执行完一个函数执行上下文再下一个
 时，栈中只有两个。一个是window一个是函数
 的执行上下文。但是如果出现多个函数执行上下
 文的情况，一定是函数内部调用了另外一个函
 数。

 2.执行规则：后进先出。window在最底部

 作用域链、this指向与函数调用/定义的关系

 作用域跟函数的定义有关系，跟函数的调用没关
 系，因为在函数定义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作用域

 this指向跟函数的调用有关系

 环境变量：

 概念：环境变量的值会根据不同运行环境变化而
 变化  环境：

 开发环境：项目开发阶段

 生产环境：项目上线

 为什么需要环境变量？

 因为在不同的环境下可能需要这个环境变量存不
 同的值。例如开发环境下使用的网络请求的基准
 地址和生产环境下的基准地址是不同的。所以在
 运行的时候会根据不同的环境去读不同的env文
 件里存的环境变量值，然后判断使用哪套基准值

 注意：
 环境变量名在不同环境需相等，值可以跟随不同
 环境变化而变化

 type of  / instanceof  各自的作用及用法

 typeof：方法返回一个字符串，来表示数据的类
 型，例如typeof 2 返回的是'Number'

 弊端：判断数组，正则，null，error等返回
 Object

 解决办法：Object.prototype.toString.call()该方
 法返回的也能判断类型，不过比typeof更为准
 确。
 通过 call 指定 arr 数组为 Object.prototype 对象
 中的 toString 方法的上下文

 instanceof：
 作用：用于检测构造函数的 prototype 属性是否
 出现在某个实例对象的原型链上。返回布尔值

 var obj = {}
 console.log(obj instanceof Object);//true

 工厂函数：返回一个对象的函数

 substr和substring区别？

 substr：第一个参数是开始位置，第二个参数需
 要截取几个字符

 substring：第一个参数是开始位置，第二个参数
 是需要截取到哪个索引（开始索引到结束索引之
 间的一个子集）

 都是左开右闭

 进程与线程：
 https://blog.csdn.net/qq_36391130/article/
 details/82758702

 进程：

 概念：
 指一个具有一定独立功能的程序，在一个数据集
 合上的一次动态执行过程。

 特点：

 动态性：可动态的创建，结束进程

 并发性：进程可以被独立调度并占用CPU

 独立性：不同进程的工作互不影响

 制约性：因访问共享数据/资源或进程间同步而产
 生制约

 同一个程序的多次执行过程对应为不同的进程。

 进程执行需要的资源：  内存，CPU

 进程与程序的区别：
 进程的动态的，程序是静态的

 进程是暂时的，程序是永久的

 线程：

 概念：

 线程是进程的一部分，描述指令流执行状态。它
 是进程中的指令执行流的最小单位，是CPU调度
 的基本单位。

 优点：

 一个进程中可以同时存在多个线程

 各个线程之间可以并发的执行

 各个线程之间可以共享地址空间和文件等资源

 缺点：
 一个线程崩溃，会导致其所属进程的所有线程崩
 溃

 进程与线程的区别：

 进程是资源分配单位，线程是CPU调度单位

 进程拥有一个完整的资源平台，而线程只独享指
 令流执行的必要资源，如寄存器和栈

 线程具有就绪，等待和运行三种基本状态和状态
 间转换关系

 线程能减少并发执行的时间和空间开销：线程的
 创建时间比进程短；线程的终止时间比进程短；
 同一进程内的线程切换时间比进程短；由于同一
 进程的各线程间共享内存各文件资源，可以不通
 过内核进行直接通信

 多维数组拍平方法：

 数组.flat(Infinity)

 数组.toString().split(',')

 手写递归，forEach原数组，看item是不是数
 组，是的话就递归他，不是就push到新数组，最
 后return新数组

 reduce：var arr5= [[1,2],[3,4],[5,6]]
     var newArr5 = arr5.reduce((sum,item)=>{
     //  var temp =  sum.concat(item)//这里需要
 申明临时变量接一下，因为concat返回的是新数
 组
     //   return temp
       return sum.concat(item) //简写            
 return [...sum,...item] //这样写也可以
     },[])
     console.log(newArr5);  注意：只适合二维数组拍平

 如何给对象定义一个不可枚举的属性？

 通过Object.defineProperty() 方法上的第三个参
 数（是对象）将可被枚举改为否 enumerable: 
 false

 如何判断是一个数组？

 var arr = [1,2,3]
 console.log(Object.prototype.toString.call(
 arr));//[object Array]

 var arr = [1,2,3]
 console.log(Array.isArray(arr));//true

 pushState和popstate？

 pushState：HTML5新接口，可以改变网址(存在
 跨域限制)而不刷新页面，通过改变hash，不会
 改变整个url实现单页面更新。这个强大的特性后
 来用到了单页面应用如：vue-router，react-
 router-dom中。

 popstate：用来监听页面前进后退等事件

 谈谈typeof和instanceOf实现的原理

 怎么样的情况下一个变量是一个构造函数的实
 例？

 什么是回调函数？

 1.你自己定义的函数

 2.你没有调用它

 3.最终执行了（别人帮你调用的，例如定时器里
 面的回调函数由window调用）

 表达式和语句

 表达式：会有返回值的是表达式，例如：1+1是
 有返回值的

 语句：没有返回值，例如if，for这些语句

 记忆函数
 能将上一次输出的结果保存下来供下一次使用的
 函数

 什么是点击穿透？怎么解决？

 触屏设备为了区分用户双击缩放，对 touchstart
 做了 300ms 延迟触发，在300ms后，他底下的
 具有特性的元素也会被触发，比如在蒙层上的关
 闭按钮，下面有a标签，当你点击关闭会触发跳
 转。这种现象称作点击穿透。

 大致原因如下

 1.手指触碰到屏幕时，触发 touchstart , 弹窗隐
 藏

 2.手指按上时，可能会有短暂的停留和轻微的移
 动，触发 touchmove

 3.手指离开屏幕时，触发 touchend

 4.等待 300ms 后，看用户在此时间内是否再次
 触摸屏幕，如果没有

 5.300ms 后，此时弹窗已消失，浏览器在用户手
 指离开的位置触发 click 事件，所以点到了页面
 上的元素

 解决思路：

 1.书写规范，不要混用touch和click事件，既然
 touch之后300ms会触发click，那么只用touch或
 者click就不会出现问题了

 2.弹窗关闭的时间延长，比如让弹窗 300ms 以
 上渐变消失，此时 click 创建，点到这个位置
 时，点的还是弹窗，因为弹窗还没有消失，click 
 到了弹窗上，弹窗上没有绑定的事件，什么也不
 做，所以 click 到不了页面上对应的位置

 3.在 ontouchstart 里阻止默认事件，会阻止 默
 认 click 事件的创建，自然也不会响应到页面上
 的元素

 简单实现instanceof，讲思路

 写一个函数，传入检测的目标和构造函数类型，
 然后判断传入的构造函数是不是函数类型，如果
 不是就抛出错误，接着判断实例是不是对象，不
 是的话返回false。然后取构造函数的prototype
 和实例的__proto__做对比，如果为true就返回
 true，否则继续向原型链查找，一直找到null还
 没有就返回false

 谈谈ES6

 新增 let const 关键字

  模块字符串``

 解构

 函数的参数可以设置默认值

 ...扩展运算符

 新增箭头函数

 for of
 for of遍历的是键值对中的值

 for in遍历的是键值对中的键

 class类

 导入导出
 导入improt

 导出export default

 promise

 async/await

 Symbol

 Set集合

 Vue2部分

 vue中为什么要在data中return一个函数？

 组件是一个可复用的实例，当你引用一个组件的
 时候，组件里的data是一个普通的对象，所有用
 到这个组件的都引用的同一个data，就会造成数
 据污染。组件多次复用改一处数据导致全部数据
 一起变
  
 将data封装成函数后，在实例化组件的时候，我
 们只是调用了data函数生成的数据副本，我们多
 次调用组件每个组件会生成自己的data，避免了
 数据污染。类似有了自己的作用域

 v-model语法糖

 概念：v-model应该算是能体现Vue的核心思想
 了，实现视图和数据双向绑定

 用法：

 用在input表单上

 可以实现视图和数据双向绑定，即数据变视图
 变，视图变数据变。解析的时候解析成:value=
 value和一个input事件，当input事件触发时，通
 过事件对象e.target.value赋值给value就实现双
 向绑定了

 用在组件上

 会被解析成:value=“要传递的属性”和@input=
 “value = $event”事件，子组件接收得通过在
 poprs中定义value属性来接收。然后在改变时要
 通过$emit自定义一个叫input的事件。然后把参
 数传递过去，父组件就会用$event接收参数并赋
 值给value

 默认解析value和input，可以自定义属性名和事
 件名

 在export default中写
 model：{
       prop：自定义接收属性的名字
       event：自定义触发的事件名
 }

 使用场景：父组件要传递参数给子组件，并且子
 组件要给传递过去的属性赋值

 缺点：一个组件只能用一次，想要在组件上绑定
 多个这种双向绑定的事件可以用.sync修饰符来实
 现  .sync

 写法：:title.sync="要传输的数据"
 子组件通过$emit触发:”update:title，val(传的
 值)”。  父组件解析成：update:title="title = $event"

 原理：会被解析成@update:传递的参数名="传
 的参数 = $event"。因为这种写法很麻烦，所以
 直接使用.sync修饰就行

 注意：.sync后面不能跟表达式

 如果想传递一个对象过去，需要写成v-bind.
 sync="对象名"，对象名不能是字面量写法。vue
 会自动给每个属性解析成update进行监听

 子组件接收就写对象里面的属性名接收。分别接
 收

 优点：可以使用多个

 v-model加上.lazy的作用：当input失去焦点的时
 候才触发。是因为vue源码把input事件改成了
 change事件

 生命周期

 生命周期的概念
 从创建到销毁的过程

 在vue中是指一个组件创建到销毁的过程

 钩子函数  框架内置的方法自动执行

 生命周期钩子函数 / 生命周期函数
 生命周期执行的某一个过程中,自动执行的钩子函数

 作用: 可以在对应的阶段执行对应的逻辑

 vue实例的生命周期

 初始化

 beforeCreate

 组件实例创建了,自身的方法也有了,data和
 methods数据和方法还没有初始化。虚拟dom已
 经生成

 created

 data和methods数据和方法有了

 发送请求获取数据

  默认不能获取dom元素，但是可以通过$
 nextTick()获取

 挂载

 beforeMount  dom没有挂载

 mounted
 dom挂载好了

 页面一进来需要操作dom,可以在这里

 更新
 beforeUpdate  数据更新了, 视图还没更新

 updated  数据和视图都更新了

 销毁

 beforeDestroy

 销毁前

 清除window的开销
 定时器

 事件

 destroyed  销毁了

 激活和失活

 activated：激活状态，被 keep-alive 缓存的组
 件激活时调用

 deactivated：失活状态，被 keep-alive 缓存的
 组件失活时调用

 一般搭配keep-alive使用

 keep-alive：能缓存组件，一般用于包裹动态组
 件

 捕获错误  errorCaptured

 vue中组件通信的方式有哪几种？

 1.父传子
 在父元素定义自定义属性然后将值传过去，子组
 件通过props接收

 2.子传父

 子组件通过定义$emit()写一个自定义事件，需要
 传参也可以往里写。他是触发当前组件标签上的
 一个自定义事件

 父组件在子组件标签上定义子组件触发的自定义
 事件。如果在组件上直接写逻辑，加了括号那么
 就得通过$event接收。并且组件加了括号，子组
 件如果传多个参数，那么就得写成一个对象。如
 果写成一个函数，第一个形参就是传过来的参
 数。多个的话可以定义多个形参接收

 3.vuex：详情见vuex

 4.v-model  用法：

 会被解析成:value=“要传递的属性”和@input=
 “value = $event”事件，子组件接收得通过在
 poprs中定义value属性来接收。然后在改变时要
 通过$emit自定义一个叫input的事件。然后把参
 数传递过去，父组件就会用$event接收参数并赋
 值给value

 默认解析value和input，可以自定义属性名和事
 件名

 在export default中写
 model：{
       prop：自定义接收属性的名字
       event：自定义触发的事件名
 }

 5.this.$parent和this.$children

 6.路由传参

 params

 在声明式导航中可以通过/+参数拼接在url后面，
 然后路由规则要在url后面加/:参数名。在编程式
 导航中可以用$router.push()方法中写一个对
 象，不过注意params不能和path同时用，要在
 路由规则上写一个name属性

 使用：$route.params.参数名

 query

 在声明式导航中可以通过?+参数拼接在url后面，
 然后路由规则要在url后面加/:参数名。在编程式
 导航中可以用$router.push()方法中写一个对
 象，然后用键是query，值是对象

 使用：$route.query.参数名

 区别：

 1.使用方式上一个通过params，一个通过query

 2.params传过去的参数不会出现在地址栏，相对
 安全，而query会把参数拼接到地址栏上。不安
 全

 3.编程式导航里用query配合path跳转，params
 要配合name跳转

 7.event Bus  实现步骤：

 1.定义一个空的js文件然后new一个Vue实例并把
 它暴露出去

 2.传递参数和接收参数的组件分别引入这个js文
 件

 3.传参组件通过$eventBus(自己取的js文件名).
 emit('自定义事件',参数)传递
 接收参数组件通过在Create里面通过$
 eventBus.$on来注册这个自定义事件，$
 eventBus.on有两个参数，第一个参数是自定义
 事件名，第二个参数是一个函数，函数可以通过
 形参接收传递来的参数。建议写成箭头函数，因
 为这样不会造成this指向错误

 8.ref

 在子组件上定义ref='自定义属性名'，父组件在需
 要获取的地方通过$refs.自定义属性名。就可以
 查看并使用子元素的属性和方法

 9. .sync修饰符

 10.provider inject

 使用方式：在父组件中通过provider来提供变
 量，然后在子组件中通过inject来注入变量。只
 要父组件提供了变量，在父组件有效的生命周期
 内，所有的子孙组件都可以通过inject来注入父
 组件中的值

 父组件： provide: {
       for: "demo"
     },

 子组件：inject: ['for']

 谈谈vuex

 概念：Vuex 是一个专为 Vue.js 应用程序开发的
 状态管理模式。它采用集中式存储管理应用的所
 有组件的状态，并以相应的规则保证状态以一种
 可预测的方式发生变化

 作用：用来集中管理组依赖的数据

 优点：如果不使用vuex传参像多个组件要互相通
 信会比较麻烦。也不易于维护

 缺点：不具备持久化，页面数据刷新就没了。是
 应用级别的数据

 5大模块

 state：用于定义和存放数据的  组件内使用：

 使用的次数不多可以用$store.state.数据名字

 多次使用建议用mapState引入，然后在
 computed中用...展开使用，mapState本身是一
 个函数，调用传递一个数组，要用哪像直接将名
 字写到数组里就行，他的返回值是一个对象，对
 象里存的就是想要用到的数据的计算属性  使用：直接写this.数据名字就行

 mutations：修改数据的唯一途径。只能操作同
 步操作

 定义：在mutations里面写一个函数，函数的第
 一个形参是state。第二个是payload（自己传
 的）

 使用：

 次数不多：$store.commit('函数名')

 多次使用：建议用mapMutations引入，然后在
 method中用...展开使用，本身是一个函数，调
 用传递一个数组，要用哪像直接将名字写到数组
 里就行，用的时候直接写this.函数名

 actions：用于操作异步操作，但是本身不能修改
 state中的数据，要借助mutations来进行操作

 定义：在actions中写一个函数，函数第一个参数
 是store,第二个参数是payload。使用的时候可以
 通过store.commit('方法名')来调用mutations中
 的函数来进行操作。也可以直接在接收参数时直
 接在commit解构出来。写法函数({commit},
 payload)

 使用：

 次数不多：this.$store.dispatch('函数名,传的参
 数')

 次数多：引入mapActions。在method中...展
 开。使用的时候直接this.参数名
 mapActions本身是一个函数，调用传递一个数
 组，要用哪个函数直接将名字写到数组里就行，
 他的返回值是一个对象，对象里存的就是想要用
 到的函数的名字

 getters：根据state中的数据派生出一个新的数
 据,类似计算属性

 定义：在getters中写一个函数，第一个参数是
 state。第二个是payload。方法内需要return出
 一个新的数据，这个数据是基于state得出的

 使用：

 次数不多：$store.getters.数据名

 使用多次：引入mapGetters。在comouted中展
 开，和state差不多，传递的参数和返回值都想同

 module：
 作用：将store模块化。让每个模块有私有的
 state，mutations等...

 定义：在module中定义模块，key为模块名字，
 value是一个对象。对象中有：state，
 mutations，actions，getters。如果不定义
 namespaced=true的话会变成全局的。所以建
 议使用namespaced让这个模块化里的各种属性
 变为私有化。

 使用：

 组件内使用state可以直接使用：$store.state.模
 块名.属性名

 多次使用：建议用全局的gettes转换（直接
 return  state.模块名.参数名）出然后在组件内使
 用mapGetters引入在使用

 组件内想使用开启了namespaced的mutations
 里面得函数：

 直接在模板用：$store.commit('模块名/函数名')

 写成method中：

 次数少：直接写this.$store.commit('模块名/函
 数名')

 次数多：先引入mapMutations（['模块名/函数
 名']）然后在method中...展开。
 使用：this['模块名/函数名']

 多次使用：在组件内引入
 createNamespacedHelpers（创建命名空间辅
 助函数）。然后利用
 createNamespacedHelpers（‘模块名’）创建并
 解构出新的mapMutations等辅助函数，辅助函
 数最好在解构的时候重新命名一下，避免冲突。
 用的时候和普通的mutations一样，在method
 中...展开，只不过把mutations改成自己重命名
 的名字就好了

 vue中数据不响应的几种情况

 在数组中直接通过索引修改数组项不会响应

 数组的length发生改变不会响应

 删除对象属性不会响应

 this.$delete()方法可以实现删除变成响应式，写
 法：
 this.$delete('目标对象',‘要删除的属性’)

 给对象新增属性不会响应

 解决办法：

 数组对象通用方法：

 用vue暴露出的Vue.set()或者this.$set()这两个
 api解决，它向嵌套对象添加响应式 property，
 使他们变成响应式的属性。他们的区别是一个绑
 定在Vue构造函数上。一个挂载在vue原型上。
 实现的功能是一样的。$set第一个参数是目标对
 象，第二个是要添加修改的属性，第三个参数是
 要修改或赋值的value

 数组通过索引修改不响应第二种方法：

 数组的splice方法，一般情况下是用于截取的，
 但是也可以作为修改来用。例如：
 arr.splice(0,1,'要修改的值')
 第一个参数是第几项，第二个参数是多少个，第
 三个参数可以认为是替换

 原因：是Vue源码中根本没有 defineProperty 
 数组的key！他是遍历数组的 value 逐个 
 defineProperty（而且只有在value类型为 
 Object 的情况下才会继续），所以直接通过
 key（索引）就不能响应

 原因：受js限制vue不能检测到对象属性的添加
 或删除。
 由于vue会在初始化实例时对属性转化为getter/
 setter ，
 所以属性必须在data对象上存在才能让vue转换
 它，这样它才能是响应的。

 Vue中响应式原理：数据劫持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
 BV1Aq4y1R7wZ?from=search&seid=
 2715344376910934554&spm_id_from=333.
 337.0.0

 Vue会遍历data中每一个属性，并使用 Object.
 defineProperty 把这些属性全部转为 getter/
 setter，但是由于低级浏览器无法实现Object.
 defineProperty这个特性，所以vue不支持IE8及
 以下的浏览器。在Object.defineProperty其实写
 的是set和get方法，只是我们习惯度setter和
 getter

 getter：收集数据依赖，比如在页面中那个元素
 用到了data中name属性，就会触发name身上的
 getter属性，会记录关系，就是被谁用了

 setter：给对象中属性赋值时候会触发setter，并
 且拦截数据，然后用形参value接收，然后获取
 依赖关系的那个dom元素，并且把value重新赋
 值给他。然后通知watcher（订阅者）去重新渲
 染视图。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我们用vue时没有操
 作dom但是dom确变化了。这是vue内部帮我们
 处理了这一步操作

 watcher：每个组件实例都会有一个watcher实
 例。在属性被变更修改时，触发setter给对应依
 赖修改赋值，然后通知watcher去根据getter记
 录的依赖重新渲染视图

 为什么避免v-if和v-for一起使用？

 因为v-for的优先级会比v-if更高，这意味着 v-if 
 将分别重复运行于每次 v-for 循环中（每次渲染
 都会先循环再进行条件判断）。浪费性能  解决办法：

 1.v-if用在容器标签上，如ul，ol等。里面的标签
 用v-for

 2.将需要渲染的数据用computed计算属性配合
 filter去筛选出来再渲染（例如去掉需要用v-if隐
 藏的数据）

 说说$next-tick

 $nextTick()可以将回调延迟到下次 DOM 更新循
 环之后执行。在修改数据之后立即使用它，然后
 等待 DOM 更新。例如 我们在页面上有一个
 button按钮点击以后更新一段文字，当点击后立
 即获取dom会发现数据变了但是dom还没有随着
 数据变化，这是因为在vue中数据驱动视图更新
 是异步的，通过$nextTick就可以实现当点击完
 立即获取到最新的dom了。它的作用可以等待
 dom更新完在获取数据。如果在created中想获
 取dom也可以通过$nextTick（）获取

 computed和watch之间的区别？

 1.computed能完成的功能，watch都可以完成

 2.watch能完成的功能，computed不一定能完
 成。例如watch可以进行异步操作

 Vue中watch可以监听到哪些值？

 1.data中的值

 2.props

 3.$router  接收两个参数
 1.from：从哪来

 2.to：跳转到哪

 4.$emit

 5.computed

 注意点：

 如果监听的是一个对象需写成一个对象开启深度
 监听:deep:true，如果想在打开页面就监听那需
 要写immediate:true

 vue中变异方法有哪些？

 push()
 pop()
 shift()
 unshift()
 splice()
 sort()
 reverse()

 以上方法被Vue包装过，所以这些方法能触发页
 面更新形成响应式

 $attr和$solts作用？

 Vue3部分

 Vue3与Vue2的区别：

 1.vue3中template支持多个根标签

 2.基本数据类型想实现响应式通过ref函数包裹，
 复杂数据类型其实也可以通过ref函数实现响应
 式，但是他还是会求助于reactive函数。
 复杂数据类型实现响应式一般用reactive函数包
 裹

 Vue3响应式原理  主要分为两步：

 1.通过Proxy()代理:拦截对象中的任意属性的变
 化，包括：增删改查  实现原理：

 get(target,propName):查

 target：代表源对象，也就是你要读取哪个对象
 中的属性

 propName：正在被访问的属性

 通过拿着propName去target里面查找，然后
 return target[propName]

 set(target,propName,value):改/增

 target（改）：代表源对象，也就是你要修改哪
 个对象中的属性

 target（增）：代表源对象，也就是你要增加哪
 个对象中的属性

 propName（改）：正在被修改的属性  propName（增）：新增的属性

 value（改）：保存你要修改的数据  value（增）：你给对象新增属性的值

 语法（改）：target[propName] = value  语法（增）：target[propName] = value

 deleteProperty(target,propName):删

 target：代表源对象，也就是你要删除哪个对象
 中的属性

 propName：正在被删除的属性

 注意：需要有返回值（布尔值）

 语法：return delete target[propName]

 delete target[propName]有返回值true或
 false，刚好需要有返回值，就直接return 
 delete target[propName]就可以了

 2.通过Reflect()反射：对被代理对象的属性进行
 操作

 Reflect是window上的内置对象，ES6新增，具
 有反射作用，他身上也有get，set，
 deleteProperty方法，他也有
 defineProperty（）方法。而且现在官方正在尝
 试将原生对象上的一些属性移植到Reflect身上，
 可能会是以后的趋势。因为它能让代码健壮性更
 好

 Reflect.get()
 参数1：源对象

 参数2：读取哪个属性

 Reflect.set()

 参数1：源对象

 参数2：修改/新增哪个属性

 参数3：value：新增/修改的值

 Reflect.deleteProperty()
 参数1：源对象

 参数2：删除哪个属性

 为什么用Reflect去代替原生的对象操作？

 因为原生的代码想要增强健壮性捕获错误需要通
 过try catch。而Reflect有返回值true/false，直
 接判断返回值更方便。不需要写很多try catch了

 生命周期函数：

 Vue2中的八个钩子函数在Vue3中还在，不过
 Vue2中销毁阶段beforeDestroy和destroyed两
 个钩子函数改名为卸载阶段beforeUnMount和
 unMounted

 Vue3提供组合API形式使用生命周期函数，就是
 写在setup里面，只需在钩子函数前面加个on就
 行，比如onMounted。

 注意：befoCreat和Created不能写在setup中，
 他们相当于setup了。

 带on开头的组合式API生命周期函数优先级大于
 普通的配置项生命周期函数，会先执行

 Watch：
 语法：watch（’被监视的对象‘，（newVal，
 oldVal），{deep：true.....的配置项}）

 1.watch监视对象时，new'Val和oldVal是一样
 的，不能得到正确oldVal

 2.检测深层对象，强制开启了深度监听（deep配
 置无效，关不掉）

 解决：直接监视对象的某个属性。通过写一个函
 数通过return某个对象的属性才可以。例如：
 （）=> person.name

 监视基本数据类型：

 单个：与vue2差不多，直接监视

 多个：可以直接写多个watch函数，也可以把监
 视对象写成数组形式

 可以拿到正确的oldVal

 复杂数据类型（reactive定义的）：

 对象：

 1.watch监视对象时，new'Val和oldVal是一样
 的，不能得到正确oldVal

 2.强制开启了深度监听（deep配置无效，关不
 掉）

 对象中的某个属性：

 单个：直接监视对象的某个属性。通过写一个函
 数通过return某个对象的属性才可以。例如：
 （）=> person.name

 多个：需要将监视对象写成一个数组，例如：
 [()=>person.name, ()=>person.age]

 可以拿到正确的oldVal

 特殊情况：

 如果监视的独享是对象中的某个属性，他也是个
 对象，那么需要开启深度监听，在第三个参数写
 deep:true  拿不到正确的oldVal

 watchEffect函数
 在他的回调函数里用谁就监视谁，可以同时监视
 很多，不用刻意指明监视谁

 有点类似于计算属性，只不过计算属性更注重的
 是返回值，所以要return返回值，watchEffect注
 重的是函数体执行的过程不需要return返回值

 Webpack部分

 webpack简介

 介绍一下webpack

 概念

 webpack是一个打包模块化javascript的工具，
 node的一个第三方模块包, 能打包静态资源。通
 过loader转换文件，通过plugin注入钩子，最后
 输出由多个模块组合成的文件

 作用

 支持js模块化

 css兼容

 less

 高级js兼容

 打包文件\压缩\混淆

 loader plugin babel三者之间的区别和作用

 loader  处理资源文件,因为webpack只能处理js

 plugin

 是webpack'的插件,可以拓展webpack的功能

 html-webpack-plugin：能在打包完文件后自动
 生成一个html页面，并且将打包好的js自动引入

 babel  处理高级语法

 webpack的执行流程

 1. npm run build

 2. package.json 中是否有 build任务
 有: 执行

 没有: 报错

 3. 找到根目录是否有webpack.config.js

 没有  走默认
 入口：src/main.js

 出口;dist/index.js

 有  走自定义的入口与出口

 打包html

 4. 打包入口文件
 找入口文件中所有依赖, 一个一个找,一层一层找,
 将所有的资源文件进行打包

 5. 输出

 webpack热更新（HMR）

 概念：修改代码保存之后，无需完全刷新整个页
 面的同时，更新模块。我们平时用webpack-
 dev-server如果没有配置，是直接刷新浏览器，
 并不是热更新。

 作用：提升开发效率，即不用你手动刷新浏览
 器，还可以保持浏览器状态。

 原理：热更新主要是通过hash值判断进行热更
 新，如果需要热更新需要自己去配置，通过配置
 决定是刷新还是热更新，一般配置了热更新会先
 进行热更新，如果失败则刷新，如果配置了
 hotOnly则热更新失败也不刷新。大致的流程
 是：当你修改了文件时，然后webpack会重新打
 包编译，然后webpack-dev-server的内部会监听
 到，每次热更新都会请求一个hash值的json文
 件，内部通过hash值检查进行热更新

 如何利用webpack优化前端性能？

 1.压缩代码  删除多余代码，注释，简化代码写法等等

 2.使用CDN资源。项目上线以后使用CDN资源可
 以大大减小项目的体积

 3.treeShaking

 4.Code Splitting

 5.提取公共第三方库：SplitChunksPlugin插件来
 进行公共模块抽取

 浏览器部分    

 浏览器缓存之强缓存和协商缓存：

 概念：浏览器在请求回资源时会先将资源存到本
 地，然后渲染，下次访问这个页面时，由缓存机
 制来决定重新发送请求还是使用本地的缓存

 作用：

 减少了不必要数据的传输、降低服务器的压力

 加快了客户端访问速度

 增强用户体验

 缓存机制：

 强缓存：

 强制使用本地缓存的数据渲染到页面，前提是资
 源还没失效

 实现方式：后端在响应头中返回Expires 和 
 Cache-Control两个字段

 Expires ：缓存的时间，有效时期和本地时间作
 对比，但是有缺点，如果手动修改本地时间就会
 导致不准确

 Cache-Control：这个也是规定有效时间，但是
 他是一个相对的时间，比如是距离本地时间后1
 个月失效。这样更加准确

 协商缓存

 当强缓存中两个字段有效时间都过期了，就会走
 协商缓存。由于本地时间虽然过期但是不代表服
 务器已经更新，所以浏览器会先和服务器沟通，
 基本流程大概是这样：

 向服务器发送请求资源并携带标识：

 Etag字段：表示这个资源存在服务器上的具体位
 置，也可以说唯一标识
 浏览器可以根据ETag值缓存数据，下次请求的时
 候以If-None-Match字段请求

 Last-Modified字段：用于标记请求资源的最后一
 次修改时间

 服务器判断资源是否真的更新

 是：返回200状态码，并且返回新的资源信息，
 然后浏览器又缓存到本地再渲染在页面上

 否：返回304，浏览器接着用之前缓存的资源

 缺点：第一次加载可能有点慢

 同源策略

 概念：他是的一个安全策略，因为js能操作网页
 的内容，如果没有限制的话，js能做的事情太多
 了，这样相对于危险指数也升高了。所以同源策
 略能有效地避免网页被恶意修改，限制js的一些
 操作

 http协议版本+域名+端口   这些都相等的话就被
 成为是同源的

 与之相对的还有一个叫跨域的，就是三者都一项
 不相等就叫跨域

 解决办法：
 https://www.cnblogs.com/momo798/p/
 6164124.html

 1.jsonp：

 使用：动态生成一个script标签，利用script上的
 src属性能够实现跨域特性，在页面中准备一个函
 数，然后利用src引入请求返回的数据，并且让
 callback参数=自己准备好的参数名

 优点：不被同源策略限制，兼容低级浏览器，不
 需要发送XML请求

 缺点：只支持GET请求。
 不安全，容易造成xss攻击，原因：
 去请求别的域，得到别的域返回的数据，万一是
 个脚本，那就注入到自己的代码里了。
  
  

 2.CORS

 概念：CORS背后的思想，就是使用自定义的
 HTTP头部让浏览器与服务器进行沟通，从而决
 定请求或响应是应该成功，还是应该失败。

 使用：服务端发送一个请求头：

 如若允许所有域访问：Access-Control-Allow-
 Origin: *
 如：header("Access-Control-Allow-
 Origin: *")；

 如若只允许指定域访问：Access-Control-Allow-
 Origin: 域名A
 如：header("Access-Control-Allow-Origin: 
 http://www.test2.com");

 CORS请求头包括

 1.Origin：当前请求源，和响应头里的Access-
 Control-Allow-Origin 对标， 是否允许当前源访
 问，Origin是不可修改的

 2.Access-Control-Request-Headers：本次真实
 请求的额外请求头，和响应头里的Access-
 Control-Allow-Headers对标，是否允许真实请
 求的请求头

 3.Access-Control-Request-Method：本次真实
 请求的额外方法，和响应头里的Access-Control-
 Allow-Methods对标，是否允许真实请求使用的
 请求方法

 3.nginx

 概念：Nginx是一个高性能的 HTTP 和反向代理
 服务器

 实现原理：由于浏览器有同源策略，导致不能跨
 域接收或发请求，但服务器与服务器之间的通信
 是没有限制的，所以可以理解为，nginx 与服务
 器通信后，将请求转发回浏览器。

 4.开发阶段跨域解决：代理

 不直接像远程服务器请求，把本地端口作为服务
 器像远程服务器发送请求就不会造成跨域问题，
 因为服务器和服务器之间不存在跨域，只有浏览
 器存在这个问题

 注意：只能在开发阶段使用，项目上线也不会存
 在跨域问题。只是开发阶段前端自我解决的方法
 之一

 配置：把基准地址改为本地接口：http://
 localhost:8080/。然后在vue.config.js中的
 devServer配置：
 proxy: {
       '/api': {
         target: 'http://ihrm-java.itheima.net'
       }
     },
 api意思是匹配以api结尾的具体地址。
 target是目标地址，就是远程服务器接口

 HTTP部分

 常见的状态码

 1xx：Informational（信息性状态码）

 100：这个状态码是告诉客户端应该继续发送请
 求，这个临时响应是用来通知客户端的，部分的
 请求服务器已经接受，但是客户端应继续发送求
 请求的剩余部分，如果请求已经完成，就忽略这
 个响应，而且服务器会在请求完成后向客户发送
 一个最终的结果

 2xx：Success（成功状态码）

 200/201 OK：表示从客户端发送给服务器的请
 求被正常处理并返回

 202：表示服务器已经接受了请求，但是还没有
 处理，而且这个请求最终会不会处理还不确定

 204 No Content：表示客户端发送给客户端的请
 求得到了成功处理，但在返回的响应报文中不含
 实体的主体部分（没有资源可以返回）

 206 Patial Content：表示客户端进行了范围请
 求，并且服务器成功执行了这部分的GET请求，
 响应报文中包含由Content-Range指定范围的实
 体内容。

 3xx：Redirection（重定向）

 301 Moved Permanently：永久性重定向，表示
 请求的资源被分配了新的URL，之后应使用更改
 的URL

 302 Found：临时性重定向，表示请求的资源被
 分配了新的URL，希望本次访问使用新的URL；

 303 See Other：表示请求的资源被分配了新的
 URL，应使用GET方法定向获取请求的资源；

 304 Not Modified：表示客户端发送附带条件（
 是指采用GET方法的请求报文中包含if-Match、
 If-Modified-Since、If-None-Match、If-Range、
 If-Unmodified-Since中任一首部）的请求时，服
 务器端允许访问资源，但是请求为满足条件的情
 况下返回改状态码；

 307 Temporary Redirect：临时重定向，与303
 有着相同的含义，307会遵照浏览器标准不会从
 POST变成GET；（不同浏览器可能会出现不同的
 情况）；

  301与302的区别：前者是永久移动，后者是临
 时移动（之后可能还会更改URL）

  302与303的区别：后者明确表示客户端应当采
 用GET方式获取资源

 4xx：Client error（客户端错误）

 400 Bad Request：表示请求报文中存在语法错
 误

 401 Unauthorized：未经许可，需要通过HTTP
 认证；

 403 Forbidden：服务器拒绝该次访问（访问权
 限出现问题）

 404 Not Found：表示服务器上无法找到请求的
 资源，除此之外，也可以在服务器拒绝请求但不
 想给拒绝原因时使用；

 405 Method Not Allowed 请求行中指定的请求
 方法不能被用于请求相应的资源

 5xx：Server Error（服务器错误）

 500 Inter Server Error：表示服务器在执行请求
 时发生了错误，也有可能是web应用存在的bug
 或某些临时的错误时；

 503 Server Unavailable：表示服务器暂时处于
 超负载或正在进行停机维护，无法处理请求；

 505：表示“HTTP版本不受支持”，当服务器不支
 持请求中所使用的HTTP协议版本时就回返回此
 错误

 请求组成部分和响应组成部分

 HTTP请求报文

 请求行
 包含请求方法、uri和协议的版本，用空格分隔，
 例如：GET/sample.jsp HTTP/1.1

 请求方法有 OPTIONS、GET、HEAD、POST、
 PUT、DELETE、TRACE、CONNECT 这几种。

 消息报头
 包含有关客户端环境及请求正文的信息，如请求
 正文长度、浏览器所用编码格式等

 最常用的请求头部是Content-Type（请求编码方
 式）和Content-Length（请求数据长度

 请求数据（请求体）
 即客户端发送给服务器的内容，可为空），例
 如：username=jinqiao&password=1234

 GET请求就没有请求体。请求信息以？拼接在url
 后面，有多个以&分隔

 请求头部和请求数据之间必须有空行，用以区分

 HTTP响应报文

 状态行
 协议版本、状态码、简要描述，例如：HTTP/1.
 1 200 OK

 响应头部
 必须指明Content-Type，其他可选，例如：
 Content-Type: text/plain

 响应数据（响应体）  服务器回应客户端的内容

 TCP（传输层通信协议）三次握手和四次挥手
 https://blog.csdn.net/qq_33616529/article/
 details/78288883

 三次握手

 第一次握手：

 建立连接。客户端发送连接请求报文段，将SYN
 设置为1，Sequence Number为x；然后，客户
 端进入SYN_SEND状态，等待服务器的确认；  名词解释：

 SYN（Synchronize Sequence Numbers）
 同步序列编号。是TCP建立连接时使用的握手信
 号

 Sequence Number  表示所在数据段的第一个数据字节的序列号。

 SYN_SEND  请求连接

 第二次握手：

 服务器收到SYN报文段。服务器收到客户端的
 SYN报文段，需要对这个SYN报文段进行确认，
 设置Acknowledgment Number为x+1(
 Sequence Number+1)；同时，自己自己还要发
 送SYN请求信息，将SYN位置为1，Sequence 
 Number为y；服务器端将上述所有信息放到一个
 报文段（即SYN+ACK报文段）中，一并发送给客
 户端，此时服务器进入SYN_RECV状态  名词解释：

 Acknowledgment Number  确认编号

 SYN_RECV
 连接的初始同步状态[收到对方的SYN，但还没收
 到自己发过去的SYN的ACK]

 第三次握手：

  客户端收到服务器的SYN+ACK报文段。然后将
 Acknowledgment Number设置为y+1，向服务
 器发送ACK报文段，这个报文段发送完毕以后，
 客户端和服务器端都进入ESTABLISHED状态，完
 成TCP三次握手。  名词解释：

 ACK
 确认字符，在数据通信中，接收站发给发送站的
 一种传输类控制字符

 ESTABLISHED  建立连接

 为什么需要三次握手？
 为了防止已失效的连接请求报文段突然又传送到
 了服务端，因而产生错误。

 举例：client发出的第一个连接请求报文段并没
 有丢失，而是在某个网络结点长时间的滞留了，
 以致延误到连接释放以后的某个时间才到达
 server。本来这是一个早已失效的报文段。但
 server收到此失效的连接请求报文段后，就误认
 为是client再次发出的一个新的连接请求。于是
 就向client发出确认报文段，同意建立连接。假
 设不采用“三次握手”，那么只要server发出确
 认，新的连接就建立了。由于现在client并没有
 发出建立连接的请求，因此不会理睬server的确
 认，也不会向server发送数据。但server却以为
 新的运输连接已经建立，并一直等待client发来
 数据。这样，server的很多资源就白白浪费掉
 了。采用“三次握手”的办法可以防止上述现象发
 生。例如刚才那种情况，client不会向server的确
 认发出确认。server由于收不到确认，就知道
 client并没有要求建立连接。”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涓涓细刘」的原
 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
 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
 33616529/article/details/78288883

 四次挥手

 第一次挥手：

  主机1（可以使客户端，也可以是服务器端），
 设置Sequence Number，向主机2发送一个FIN
 报文段；此时，主机1进入FIN_WAIT_1状态；这
 表示主机1没有数据要发送给主机2了；  名词解释：

 FIN  表示关闭连接

 FIN_WAIT_1
 套接字已关闭，正在关闭连接[发送FIN，没有收
 到ACK也没有收到FIN]

 套接字（socket）：客户端和服务器通讯的一个’
 连接管道‘，里面会有ip地址一些信息

 第二次挥手：

 主机2收到了主机1发送的FIN报文段，向主机1回
 一个ACK报文段，Acknowledgment Number为
 Sequence Number加1；主机1进入FIN_WAIT_2
 状态；主机2告诉主机1，我“同意”你的关闭请
 求；  名词解释：  FIN_WAIT_2  等待终止

 第三次挥手：
  主机2向主机1发送FIN报文段，请求关闭连接，
 同时主机2进入LAST_ACK状态；  名词解释：  LAST_ACK  最后确认

 第四次挥手：

 主机1收到主机2发送的FIN报文段，向主机2发送
 ACK报文段，然后主机1进入TIME_WAIT状态；
 主机2收到主机1的ACK报文段以后，就关闭连
 接；此时，主机1等待2MSL后依然没有收到回
 复，则证明Server端已正常关闭，那好，主机1
 也可以关闭连接了   名词解释：

 TIME_WAIT  时间等待

 2MSL  最长报文段寿命

 为什么需要四次挥手？

 TCP协议是一种面向连接的、可靠的、基于字节
 流的运输层通信协议。TCP是全双工模式，这就
 意味着，当主机1发出FIN报文段时，只是表示主
 机1已经没有数据要发送了，主机1告诉主机2，
 它的数据已经全部发送完毕了；但是，这个时候
 主机1还是可以接受来自主机2的数据；当主机2
 返回ACK报文段时，表示它已经知道主机1没有
 数据发送了，但是主机2还是可以发送数据到主
 机1的；当主机2也发送了FIN报文段时，这个时
 候就表示主机2也没有数据要发送了，就会告诉
 主机1，我也没有数据要发送了，之后彼此就会
 愉快的中断这次TCP连接。

 http和https的区别

 http

 是互联网上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网络协议，是一
 个客户端和服务器端请求和应答的标准（
 TCP），用于从WWW服务器传输超文本到本地
 浏览器的传输协议，它可以使浏览器更加高效，
 使网络传输减少。

 缺点：  明文传输，不安全

 https

 是以安全为目标的HTTP通道，简单讲是HTTP的
 安全版，即HTTP下加入SSL层，HTTPS的安全基
 础是SSL，因此加密的详细内容就需要SSL

 缺点：

 SSL证书需要钱，功能越强大的证书费用越高，
 个人网站、小网站没有必要一般不会用

 HTTPS协议握手阶段比较费时，会使页面的加载
 时间延长近50%，增加10%到20%的耗电；

 区别：

 https协议需要到ca申请证书，一般免费证书较
 少，因而需要一定费用。

 http是超文本传输协议，信息是明文传输，https
 则是具有安全性的ssl加密传输协议。

 http和https使用的是完全不同的连接方式，用的
 端口也不一样，前者是80，后者是443。

 http的连接很简单，是无状态的；HTTPS协议是
 由SSL+HTTP协议构建的可进行加密传输、身份
 认证的网络协议，比http协议安全。

 history和哈希的区别

 hash模式：

 URL中会包含#号，在#号之后的字符称为哈希。
 hash 模式下，仅 hash 符号之前的内容会被包含
 在请求中，如 http://www.xxx.com，因此对于
 后端来说，即使没有做到对路由的全覆盖，也不
 会返回 404 错误。

 history模式：

 URL不会包含#号更为美观，但是history 模式
 下，前端的 URL 必须和实际向后端发起请求的 
 URL 一致，如 http://www.xxx.com/items/id。
 后端如果缺少对 /items/id 的路由处理，将返回 
 404 错误。

 想玩好history需要后端的配合， 同时搭配前端
 路由的 404 页面支持就更加规范了。

 关键

 React部分

 constructor中是否接收props有什么区别？

 构造器中是否接收props，是否传递给super，取
 决于：是否希望在构造器中通过this访问props，
 如果不传递不接收，打印的可能是undefined

 JSX

 是一种JavaScript的语法扩展，运用于React架构
 中，格式比较像是模版语言，在js中写html代码

 转换过程：
 通过脚手架内置的babel插件@babel/plugin-
 transform-react-jsx

 React.createElement('h1', { id: 'myh1' }, 'hello 
 react')  虚拟dom对象

 列表渲染

 可以直接渲染简单数组和jsx数组

 一般我们渲染的时候通过map渲染其实是把数组
 变成jsx数组然后进行渲染

 书写注意点：

 必须有根节点

 <div> </div>

 幽灵标签：<></>  最终会被转换为React.Fragment标签

 <React.Fragment>
 </React.Fragment>

 没有内容可以写成单标签

 两个属性的特殊写法
 class >className

 for>htmlFor

 嵌入表达式

 渲染数据 {}

 三元运算

 逻辑运算

 计算

 函数调用

 注释

 jsx可以定义为表达式

 if/else 

 for()
 禁止语句

 className

 方式1  className="aa bb"

 方式2
 className={['button', isActive ? 'active' : ''].
 join(' ')}

 方式3  类名对象 key: 类名 value: 布尔值

 const classObject = {
   button: true,
   active: isActive,
   block: isBlock,
 }

 Object.keys(classObject)
         .filter((item) => classObject[item])
         .join(' ')

 方式4  classnames

 yarn add classNames

 classNames('aa', 'bb') // aa bb

 classNames(['aa', 'bb']) // aa bb

 classNames('aa', ['bb', 'cc'], {dd: true, ee: false}) // aa 
 bb cc dd

 什么是受控组件什么是非受控组件?

 受控组件

 受到react状态的控制

 比如表单中的input可以写成受控组件，即页面
 变数据变，数据变页面变，类似于vue中的v-
 model

 非受控组件  不受到react的状态控制

 实现：将state中的值帮定给input的value，注册
 onChange事件，将state中的数据设置为e.
 target.value

 事件函数解决this指向undefined

 因为直接给事件赋值一个事件函数，那么事件是
 react底层调用的，就会全局调用，this会指向
 window，但是恰巧开启了严格模式，所以指向
 undefined

 解决方案

 在给事件赋值的时候包一层箭头函数。事件对象
 e可以通过箭头函数的形参拿到，想要传参通过
 自己的函数传参  onClick={(e)=>{this.onClick(e,value)}}

 通过bind改变this指向  onClick={this.onClick.bind(this)}

 定义事件函数时候直接写成属性等于箭头函数  onClick=()=>{逻辑代码}

 在函数内部return一个箭头函数，其实跟方法1
 差不多原理

 onClick=()=>{
    return ()=>{逻辑代码}
 }

 react中组件通信的几种方式

 父传子

 父组件通过在组件上定义属性={参数}方式传参

 子组件
 函数组件：通过形参props接收

 类组件：通过this.props接收

 子传父
 父组件向子组件传一个函数

 子组件通过props接收并调用这个函数然后传参

 消息发布与订阅

 1.通过下载pubsub-js包

 2.各自引入包

 3.需要接收数据的组件通过
  PubSub.subscribe('消息名字', function(_,
 data){ })来订阅消息

 注意：接收数据是通过函数的第二个形参接收，
 第一个接收到的是消息名字

 4.传输方通过
  PubSub.publish('消息名字', 数据)来发布消息 ，
 传输数据

 Context

 通过createContext解构出Provider和Consumer

 通过在父组件使用ProVider包裹，无论在哪的子
 级都能收到数据

 使用：

 父组件：

 let { Consumer, Provider } = React.
 createContext();

 export {
     Consumer,
     Provider
 }

 将代码通过ProVider包裹，然后通过属性value
 传输数据

 子组件

 引入父元素暴露的Consumer

 然后通过在Consumer组件中间写一个回调函
 数，这个回调函数是react调用的，然后通过形参
 接收数据。如果想向父组件传输数据，只需要父
 元素value传输的是一个函数，调用函数传输数
 据就行

 路由传参

 有状态组件和无状态组件的区别?

 有状态组件：类组件
 有生命周期，有自己的state数据

 功能更强大

 无状态组件：函数组件
 没有生命周期，没有state数据

 效率高，适合渲染固定的UI结构

 react 16.8版本之后推荐全部使用函数组件，因
 为你在定义组件时候要考虑这个组件是不是需要
 有state等等，耽误开发效率，所以16.8之后有数
 据就引入hooks，没有就不引入

 React中的生命周期函数

 挂载阶段

 constructor  构造器，第一个被执行的，适合做初始化阶段  例如改变this指向，创建ref等

 componentWillMount  组件将要挂载时触发的函数，但是马上被废弃了

 render

 主要用于渲染UI结构，不能在里面调用
 setState，因为setState会重新调用render，造
 成死循环

 componentDidMount
 组件挂载完成时触发的函数，适合发送网络数据
 请求或者调用一些只执行一次的事件函数

 更新阶段

 shouldComponentUpdate

 是否要更新数据时触发的函数。默认return 
 true，当return false时就停下了，不会改新视
 图。
 并且这个函数可以声明两个参数nextProps和
 nextState，nextProps是父组件传给子组件的
 值，nextState是数据更新之后值，这两个值可以
 在这个函数中获取到

 componentWillUpdate  将要更新数据时触发的函数，废弃

 componentDidUpdate

 数据更新完成时触发的函数，适合获取数据更新
 完获取dom。不能直接调用setState，因为调用
 setState会重新渲染，然后渲染完调用
 componentDidUpdate造成无限循环

 componentWillReceiveProps

 父组件更新了就会触发，但是更新的如果不是
 props传过去的值子组件更新但是不会重新重
 绘，因为虚拟dom对比两次并没有变化不会重绘

 卸载阶段  componentWillUnmount
 组件将要销毁时触发的函数，适合做一些清除
 window开销，像定时器等等

 forceUpdate

 调用之后可以跳过shouldComponentUpdate直
 接强制更新，就算shouldComponentUpdate为
 false也能更新，就算没有触发setState也能强制
 更新

 流程

 挂载阶段：
 执行constructor > componentWillMount > 
 render > componentDidMount

 更新阶段：

 shouldComponentUpdate > 
 componentWillUpdate > render > 
 componentDidUpdate

 路由组件和一般组件的区别？

 放置位置不同
 一般组件写在components文件夹下,路由组件写
 在pages文件夹下

 写法不同
 一般组件都以自定义的名字只是首字母要大写，
 但是路由组件需要写在Route里面

 接收到的props不同

  一般组件：写组件标签时传递了什么，就能收到
 什么

 路由组件：接收到三个固定的属性。history，
 location，match

 Hooks

 概念：Hooks翻译为钩子的意思，React Hooks 
 的意思是，组件尽量写成纯函数，如果需要外部
 功能和副作用，就用钩子把外部代码"钩"进来。
 在react16.8之前大多用的是类组件，但是用类组
 件会存在一些问题，所以Hooks就是为了解决这
 一系列问题而诞生的

 作用

 1. 组件的状态逻辑复用更加方便

 2.解决了类组件自身的一些问题，例如

 react16.8之前定义组件要先区分定义有状态还是
 无状态组件，徒增精神负担

 在类组件要区分this指向，但在函数组件基本用
 不上

 类组件使用的时候不好将代码进行拆分，像state
 数据一样任何数据都放在一个state中，但是在
 hooks中可以定义多个useState可以在一块区域
 内只存放跟某个功能相关的代码

 进行打包时，类组件的生命周期函数不能被压
 缩，因为普通函数名字最终会变成a,b,c这种，但
 是生命周期函数变了浏览器就分不清了

 3.它改变了函数组件是没有状态的组件这个说法

 4.可以让函数组件拥有类组件和react的特性

 5.tree shaking: 摇掉未引用的代码

 6.具有更好的 TS  类型推导

 钩子函数类型

 useState

 概念：  用于为函数组件引入状态。

 使用：

 从react上引入，调用useState函数得到一个数
 组，数组第一项是当前的值，第二项是一个方
 法，用于修改当前值

 注意点：

 只要状态发生变化，组件就会重新渲染

 可以多次调用

 需要给一个初始值

 useEffect

 概念：  用于处理副作用
 组件的主作用是用于渲染ui结构，其他的均为副
 作用，例如发送axios请求这些

 使用：

 从react上引入，调用useEffect函数可以传入两
 个参数，第一个参数是一个回调函数，用于处理
 副作用代码，第二个参数是控制它的触发时机

 第一种情况：不写第二个参数，相当于类组件的
 componentDidMount和
 componentDidUpdata

 第二种情况：第二个参数为空数组，相当于
 componentDidMount

 第三种情况：第二个参数写一个数组，数组中有
 值具体的依赖值，相当于componentDidMount
 和componentDidUpdata，当依赖数据发生变化
 时候，就会触发componentDidUpdata

 可以在内部return出一个函数，这个函数的作用
 相当于类组件的componentWillUnmount

 注意点：

 可以调用多次

 不要对useEffect的依赖项撒谎

 当你在useEffect中使用了外部变量但是却没有告
 诉他依赖项，这就叫撒谎。这样是不安全的。我
 们需要包含一个依赖项或者移除依赖数组。否则
 useEffect中的代码可能会使用旧的值。

 useRef

 概念：  用于获取react的Dom节点或组件。

 使用：

 在函数组件内

 从react上引入，调用返回一个带有 current 属性
 的可变对象，通过该对象就可以进行 DOM 操作
 了

 使用在组件上
 默认ref只能引用类组件，不可以引用函数组件，
 如果使用需要配合forwardRef  forwardRef

 可以转发ref，函数组件和类组件均可使用 

 调用包裹函数组件就行

 注意点：

 调用时给一个初始值，一般为null

 不能直接引用函数组件，可以通过forwardRef进
 行转发获取函数组件

 useContext

 概念：
 实现跨组件传递数据，而不必在每个级别手动传
 递 props，简化组件之间的数据传递过程

 使用：

 配合createContext一起使用，一般会建一个
 context文件，里面从react上引入createContext
 并且调用，然后export暴露出来，在传送数据方
 和接收数据方分别引入，传送方需要通过暴露出
 来的数据.ProVider包裹接收方组件，并且使用
 value属性进行传递参数。接收方需要另外引入
 useContext，然后调用将createContext暴露出
 来的context对象传入，得到返回值就是需要接
 受的参数

 注意点：

 需配合createContext使用

 接收方使用useContext时候传入的必须是一个
 Context对象

 useReducer

 useMemo

 概念：

 使参数（函数）不会因为其他不相关的参数变化
 而重新渲染，比如子组件有一个方法，
 changeName，父组件有两个按钮，然后在声明
 两个变量name和age将name传给子组件，然后
 两个按钮分别注册点击事件，一个修改name一
 个修改age，这时候会发现点谁子组件方法都触
 发了，所以我们在点击修改age并不想要子组件
 方法被触发

 使用：

 子组件用memo包裹，父组件要传递的数据用
 useMemo包裹，然后传入两个参数，第一个参
 数是个函数，返回的是函数中return的值；第二
 个参数是个数组，用于填写依赖项，只有依赖项
 发生变化，return的值才会有变化

 useCallBack

 概念：

 可以缓存函数。例如在父组件有一个函数，传给
 子组件，然后父组件的state发生变化会发现子组
 件接收的方法被触发了因为父组件的props发生
 了变化，新一次的函数已经是一个新函数了，这
 种渲染其实是无用的。所以useCallBack可以解
 决这个问题

 使用：

 父组件的方法用useCallBack包裹，第一个参数
 是函数，返回的被包裹函数的引用，第二个参数
 是数组，用于填写依赖项，只有当依赖项中的值
 变化才会重新执行函数返回新引用

 性能优化hook

 共同作用：
 仅仅 依赖数据 发生变化, 才会重新计算结果，也
 就是起到缓存的作用

 区别：

 useMemo 计算结果是 return 回来的值, 主要用
 于 缓存计算结果的值 ，应用场景如： 需要 计算
 的状态，类似于vue中的compute计算属性

 useCallback 计算结果是 函数, 主要用于 缓存函
 数，应用场景如: 需要缓存的函数，因为函数式
 组件每次任何一个 state 的变化 整个组件 都会被
 重新刷新，一些函数是没有必要被重新刷新的，
 此时就应该缓存起来，提高性能，和减少资源浪
 费

 注意：

 不要滥用会造成性能浪费，因为毕竟多了一层依
 赖项的对比，用在长列表这种很需要性能优化的
 地方

 自定义Hooks

 概念：
 将组件状态逻辑提取到可重用的函数（自定义 
 Hooks）中，实现状态逻辑复用

 使用：

 将公共的状态和逻辑封装在一个函数里，然后将
 数据return出来，再将自定义函数暴露出来，使
 用的时候引入即可

 注意点：

 我们约定自定义hooks也以use开头

 自定义hooks最好把数据返回出来，方便外面使
 用数据

 只能在函数组件内使用

 注意点：

 hooks是react16.8版本后推出的

 hooks只能应用于函数组件

 定义hooks以use开头，自定义也是如此

 redux

 概念：
 用来集中管理状态的工具，于2015年诞生，结合
 了flux思想和函数式编程  flux思想：

 Flux 的最⼤特点，就是数据的"单向流动"

 流程

 ⽤户访问 View->View 发出⽤户的 Action->
 Dispatcher 收到 Action ，要求 Store 进⾏相应
 的更新->Store 更新后，发出⼀个 “change” 事
 件->View 收到 “change” 事件后，更新⻚⾯

 使用：

 npm i redux

 通过在redux上引入createStore调用创建一个仓
 库。可以传两个参数，参数1是reducer，参数二
 是使用中间件。reducer有两个参数，第一个是
 state初始数据，第二个是action，往往会将他解
 构成type和payLoad。然后需要注意的是还需要
 将state return出来。工作中我们会把reducer单
 独提取出来

 获取数据  store.getState

 流程：

 页面通过dispatch触发action（函数），action
 返回一个对象，对象中我们约定为type：为触发
 的具体是哪个行为，payLoad：为传送的数据。
 然后reducer通过判断type是否等于action中的
 type进行逻辑操作，payLoad就是接收到action
 的payLoad。如果想要触发页面更新，需要通过
 store.subscrible() 发布订阅模式将App组件包
 裹，dispatch为发布

 注意点：

 由于store只能接收一个reducer，所以有多个
 reducer就要就行合并，通过调用
 combineReducers方法进行合并，传入一个对
 象，键为合并的名字，值为合并的数据，再将这
 个放入store中

 react-redux

 npm i react-redux

 使用：

 让页面跟着更新不在使用发布订阅模式。改为从
 react-redux中获取ProVider然后用这个包裹App
 组件，注意他需要写属性store值就是仓库名，一
 般也为store。
  

 hooks
 useSelector

 用于获取数据，可以传入一个回调函数，形参
 state就是数据，需要哪个数据就可以将state里
 面的具体数据给返回出来，同时他与getState的
 一个区别就是可以在函数内部进行处理后再将数
 据return出来。更为方便

 useDispatch  通过调用useDispatch方法得到dispatch

 中间件

 概念：

 默认情况下，redux自身只会处理同步数据流。
 因为像reducer是个纯函数，所以当你要处理异
 步就需要中间件

 redux-thunk  用法

 下包然后在createStore第二个参数引入，先通过
 在react上引入middleware然后将中间件放在他
 里面。使用的话在action中不返回对象返回一个
 函数，函数的第一个形参就是dispatch，页面触
 发的dispatch是中间件的，用于触发中间件，但
 是action中return的函数的形参dispatch是
 redux的，所以当你做完异步操作后可以利用
 dispatch继续触发reducer照样还是返回一个对
 象，对象里面有type和payLoad。

 redux-logger
 用于在控制台打印操作前后数据，不过有调式工
 具基本用不上

 如果调式工具失效可以下载redux-devtools-
 extension'引入composeWithDevTools放在
 store第二个参数即可

 HOC render props Mixin和hooks的使用及区别
 https://developer.aliyun.com/ask/261615

 共同点：
 都能完成对一段可复用代码进行抽取并复用，只
 是方式不同

 Mixin

 概念：  将可复用代码抽取需要的时候混入即可

 缺点：

 组件与Mixin之间存在隐式依赖（Mixin经常依赖
 组件的特定⽅法，但在定义组件时并不知道这种
 依赖关系）

 多个Mixin之间可能产⽣冲突（⽐如定义了相同
 的state字段）

 Mixin倾向于增加更多状态，这降低了应⽤的可
 预测性（The more state in your application, 
 the harder it is to reason about it.），导致复
 杂度剧增

 隐式依赖导致依赖关系不透明，维护成本和理解
 成本迅速攀升

 HOC高阶组件

 概念：  接收一个组件为参数，返回新组件的组件。

 优点：

 提取公共逻辑，降低耦合度

 HOC通过外层组件通过Props影响内层组件的状
 态，⽽不是直接改变其State不存在冲突和互相⼲
 扰,这就降低了 耦合度

 缺点：

 使用多个高阶组件会一层套一层

 命名冲突: 如果⾼阶组件多次嵌套,没有使⽤命名
 空间的话会产⽣冲突,然后覆盖⽼属性。

 溯源不清晰，难清晰知道这个参数来自哪里的

 Ref传递问题: Ref被隔断,后来的React.
 forwardRef来解决这个问题

 render props

 概念：
 组件接收一个函数，这个函数获取组件的state实
 现渲染逻辑

 优点：  清楚知道这个state来自哪里。

 缺点：
 使用起来会嵌套地狱。

 不能在return外使用数据。

 hook

 概念：  让我在不编写class的情况下可以使用state

 优点：

 简洁: React Hooks解决了HOC和Render Props
 的嵌套问题,更加简洁

 组合: Hooks 中可以引⽤另外的 Hooks形成新的
 Hooks,组合变化万千

 可以监听变化

 解耦: React Hooks可以更⽅便地把 UI 和状态分
 离,做到更彻底的解耦

 函数友好: React Hooks为函数组件⽽⽣,从⽽解
 决了类组件的⼏⼤问题:
 this指向容易错误
 分割在不同声明周期中的逻辑使得代码难以理解
 和维护
 代码复⽤成本⾼（⾼阶组件容易使代码量剧增）

 缺点：

 写法上有限制（不能出现在条件、循环中），并
 且写法限制增加了重构成本。只能在函数组件内
 使用

 在闭包场景可能会引⽤到旧的state、props值

 内部实现上不直观（依赖⼀份可变的全局状态，
 不再那么“纯”）

 React.memo并不能完全替代
 shouldComponentUpdate（因为拿不到state 
 change，只针对 props change）

 使用情景：

 使用单个组件，并且组件有自己的渲染内容可以
 用HOC

 纯粹是复用state，复用多个组件 用hook

 状态不需要外部使用而且只用单个组件，可以用
 render props。

 useEffect怎么模拟componentWillUnmount

 useEffect第二个参数写[]，告诉react在挂载和写
 在不依赖其他数据,然后在内部return一个函数就
 是为componentWillUnmount效果

 React.Memo

 由于子组件在父组件中使用，就算子组件没有接
 收和使用任何值，父组件更新子组件也会被迫更
 新，这样形成了额外的开销，所以可以用React.
 Memo将子组件包裹在暴露出去。起到性能优化
 作用

 使用：

 参数1：  为纯函数的组件

 参数2：

 areEqual：用于对比props控制是否刷新，与
 shouldComponentUpdate()功能类似，在内部
 判断前后值有没有变化。

 注意：

 只能在函数组件使用，是一个高阶组件

 与类组件PureComponent 相似，React.
 memo() 可以支持指定一个参数，可以相当于 
 shouldComponentUpdate 的作用，因此 
 React.memo() 相对于 PureComponent 来说，
 用法更加方便。

 组件仅在它的 props 发生改变的时候进行重新渲
 染

 PureComponent(纯组件)

 概念：

 当组件更新时，如果组件的 props 和 state 都没
 发生改变， render 方法就不会触发，省去 
 Virtual DOM 的生成和比对过程，达到提升性能
 的目的。具体就是 React 自动帮我们做了一层浅
 比较。我们也可以自己在
 shouldComponentUpdate钩子函数里面去手动
 对比判断，但是react推出的这个纯组件就省去了
 这一步

 比较流程：

 会比较 Object.keys(state | props) 的长度是否
 一致，每一个 key 是否两者都有，并且是否是一
 个引用，但是只比较了第一层的值，确实很浅，
 所以深层的嵌套数据是对比不出来的。

 注意：

 PureComponent 真正起作用的，只是在一些纯
 展示组件上，复杂组件使用的话浅比较 那一关基
 本就过不了。另外在使用的过程中为了确保能够
 正确的渲染，记得 props 和 state 不能使用同一
 个引用。

 高薪面试题

 虚拟DOM与diff算法

 虚拟DOM

 虚拟dom概念：本质上就是一个JS对象，可以用
 来描述你希望在屏幕上看到的内容，里面记录了
 dom节点的属性等一些信息

 作用：提高dom渲染效率，高效更新

 原理：它是如何高效更新的呢？

 在页面刷新时首先第一次渲染页面会根据数据生
 成一个虚拟dom对象并且映射一个真实dom渲染
 到页面中。在数据被更新时会重新生成一个虚拟
 dom对象，此时就会有两个虚拟对象，一个是旧
 的一个是新生成的。然后通过diff算法去对比得
 到真实dom，最后渲染到页面上

 缺点：比如首次渲染大量DOM时，由于多了一层
 虚拟DOM的计算，会比innerHTML插入慢。

 虚拟dom可以跨端

 其实虚拟dom更强大的功能还在于他能跨端，因
 为虚拟dom是个js对象，上面记录了描述信息，
 所以在使用的时候可以更方便的进行跨平台操
 作。像服务器渲染，开发ios端，安卓端，页面端
 等等。还可以利用这个特性用week去开发。简单
 的说就是用前端技术去开发高性能的原生应用。
 像Android/ios的一些原生应用  Week的原理：

 1、将XML+CSS+JavaScript代码转换为JSBundle

 2、JSBundle传给JS Framework解析为Json格式
 的Virtual DOM

 3、客户端通过接收Virtual DOM渲染界面

 更多扩展：https://blog.csdn.net/u010644262/
 article/details/101777887

 diff算法：有多种情况

 1.元素变，例如刚开始是p标签。更新完变成了
 div标签，那么会把之前的p标签删除，重新生成
 div标签并且生成真实dom渲染到页面上

 2.元素没变，属性变了。例如新的虚拟dom只变
 化了属性，那么diff算法不会将整个元素删除，
 而是找到元素上哪里的属性变化了，更新属性重
 新生成真实dom渲染到页面上

 3.v-for

 没有key

 如果没有key的话他会把新旧虚拟dom按照顺序
 来对比，第一项对比第一项这种，发现没有变化
 的就不会更新，如果有发现新增的就会新增一个
 元素。但是有弊端，例如一个数组我用unshift往
 前新增一个数据，那么新的虚拟dom和旧的虚拟
 dom对比从第一项开始就不同了

 注意：虽然unshift造成从第一项开始对比就不同
 了，但是diff算法在比较的时候发现标签没变的
 话不会重新创建标签，而只是重新更新里面的数
 据

 有key

 key为index索引

 它也会造成向上述问题一样，虽然是通过key去
 对比，但是如果用unshift添加就会造成新增的元
 素索引变为0，从开始对比就不同了，所以在用
 key的时候尽量不使用index，真的要使用也应该
 尽量使用在一旦渲染了不会经常去改变的数据上

 key为唯一值：

 新旧虚拟dom会根据key去进行对比，因为key是
 唯一值不会造成混乱。diff算法会对比完筛选出
 新增的进行重新修改或创建然后生成真实的dom
 再渲染在页面上。这样就实现了高效更新

 浏览器缓存之强缓存和协商缓存：

 概念：浏览器在请求回资源时会先将资源存到本
 地，然后渲染，下次访问这个页面时，由缓存机
 制来决定重新发送请求还是使用本地的缓存

 作用：

 减少了不必要数据的传输、降低服务器的压力

 加快了客户端访问速度

 增强用户体验

 缓存机制：

 强缓存：

 强制使用本地缓存的数据渲染到页面，前提是资
 源还没失效

 实现方式：后端在响应头中返回Expires 和 
 Cache-Control两个字段

 Expires ：缓存的时间，有效时期和本地时间作
 对比，但是有缺点，如果手动修改本地时间就会
 导致不准确

 Cache-Control：这个也是规定有效时间，但是
 他是一个相对的时间，比如是距离本地时间后1
 个月失效。这样更加准确

 Cache-Control的优先级会比Expires 高

 协商缓存

 当强缓存中两个字段有效时间都过期了，就会走
 协商缓存。由于本地时间虽然过期但是不代表服
 务器已经更新，所以浏览器会先和服务器沟通，
 基本流程大概是这样：

 向服务器发送请求资源并携带标识：

 Etag字段：表示这个资源存在服务器上的具体位
 置，也可以说唯一标识
 浏览器可以根据ETag值缓存数据，下次请求的时
 候以If-None-Match字段请求

 Last-Modified字段：用于标记请求资源的最后一
 次修改时间

 服务器判断资源是否真的更新

 是：返回200状态码，并且返回新的资源信息，
 然后浏览器又缓存到本地再渲染在页面上

 否：返回304，浏览器接着用之前缓存的资源

 浅拷贝和深拷贝？

 区别：浅拷贝拷贝复杂数据类型时拷贝的是地
 址，深拷贝拷贝的是完完全全的新的对象

 浅拷贝方法：

 1.扩展运算符...

 2.for in 遍历原对象，将新对象的key设置为原对
 象的key，新对象的值为原对象的值

 3.Object.assign() 

 深拷贝方法：

 1.JSON.parse(JSON.stringify(obj))

 优点：方便快捷

 缺点：

 1.如果json中有function或undefined会造成数
 据丢失，转换的时候这两个会被丢失

 2.如果带有正则或者错误对象，在序列化后变成
 空对象

 3.如果json里有NaN、Infinity和-Infinity，则序
 列化的结果会变成null

 序列化反序列化

 序列化：将对象转换为json字符串。JSON.
 stringify()

 反序列化：将json字符串转化为对象。JSON.
 parse()

 2.递归方法

 写一个函数，将被拷贝对象传进去，然后声明一
 个新对象，然后判断原对象中的key是简单数据
 类型还是对象还是数组，简单类型就将值直接赋
 值为新对象的value，如果是数组或对象这种复
 杂数据类型就递归他，将这个key传进去，最后
 retrun出来新对象。

 缺点：手写很麻烦，既要判断对象key是什么数
 据类型，还要考虑是不是会造成循环引用。所以
 在工作中我们不会手写直接用loadsh提供的方法

 循环引用：对象自己的属性引用了自己，会造成
 死循环

 解决方法思路：将每次拷贝的数据进行存储，每
 次在拷贝之前，先看该数据是否拷贝过，如果拷
 贝过，直接返回，不再拷贝，如果没有拷贝，对
 该数据进行拷贝并记录该数据为已经拷贝过了

 1.用一个数组判断，include是否包含，有-->
 return。没有-->push

 2.Map方法：用get这个内部方法去查询有没有这
 个数据，有就不在去循环拷贝这个数据，直接返
 回该数据

 3.weakMap（hash表）：用内部has方法去查询
 有没有这个数据，有就返回，没有则拷贝

 区别：

 1.Map可以使用任意类型作为的key，可以是字
 符串或是对象等，属于强引用。
 WeakMap只能使用对象作为key值，是弱引用

 2.因为Map是强引用所以不能被垃圾回收器回
 收，而weakMap属于弱引用，用完会被垃圾回
 收器回收  垃圾回收器......

 3.loadsh第三方包

 cloneDeep这个方法。工作中使用这个，因为内
 部帮我们处理了各种问题

 loadsh是纯函数库....

 mvc设计模式与mvvm设计模式

 mvc：是一种代码架构设计模式，前端中的mvc
 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将视图和数据模型进行分离

 为什么需要这种设计模式：

 1.提高代码的维护性（如果不分离数据与逻辑混
 在一起很难区分）

 2.降低耦合性

 3.提高可复用性

 怎么设计mvc模式

 Model：数据层（存数据、改数据

 View：视图层（页面展示和dom的操作）

 Controller：控制视图层和数据层的关联，主要
 通过监听dom事件

 工作流程：

 1.视图发生变化触发Controller，并且将数据传
 递给Controller

 2.Controller拿到需要更新的数据触发model并
 将需要更新的数据传递给model

 3.model拿到数据更新数据并且触发view视图上
 的方法更新页面

 缺点：

 视图与控制器间的过于紧密的连接。大量的 
 DOM 操作使页面渲染性能降低，加载速度变
 慢，影响用户体验。

 视图对模型数据的低效率访问

 不适用于小型甚至中型应用程序，因为视图与控
 制器连接过于紧密所以小型软件反而影响性能

 特点：三者关系是单项的：数据变视图变，视图
 变不会影响数据

 mvp设计模式

 MVP与MVC有着一个重大的区别：在MVP中
 View并不直接使用Model，它们之间的通信是通
 过Presenter (MVC中的Controller)来进行的，所
 有的交互都发生在Presenter内部，而在MVC中
 View会直接从Model中读取数据而不是通过 
 Controller。

 mvvm设计模式

 概念：

 MVVM将“数据模型数据双向绑定”的思想作为核
 心，因此在View和Model之间没有联系，通过
 ViewModel进行交互，而且Model和ViewModel
 之间的交互是双向的，因此视图的数据的变化会
 同时修改数据源，而数据源数据的变化也会立即
 反应到View上。即，ViewModel 是一个 View 信
 息的存储结构，ViewModel 和 View 上的信息是
 一一映射关系。在 MVVM 模式中，视图通过数
 据绑定以及命令行与视图模型交互，并改变事件
 通知。视图模型查询观察并协调模型更新，转
 换，校验以及聚合数据，从而在视图显示。

 优点：

 低耦合。View可以独立于Model变化和修改，一
 个ViewModel可以绑定到不同的View上，当
 View变化的时候Model可以不变，当Model变化
 的时候View也可以不变。

 可重用性。可以把一些视图的逻辑放在
 ViewModel里面，让很多View重用这段视图逻
 辑。

 独立开发。开发人员可以专注与业务逻辑和数据
 的开发(ViewModel)。设计人员可以专注于界面(
 View)的设计。

 可测试性。可以针对ViewModel来对界面(View)
 进行测试

 谈谈对Symbol的理解？

 概念：ES6 引入的一种新的原始数据类型。表示
 独一无二的值。可以作为对象的key

 为什么引入symbol？作用？

 ES5 的对象属性名都是字符串，这容易造成属性
 名的冲突。比如，你使用了一个他人提供的对
 象，但又想为这个对象添加新的方法（mixin 模
 式），新方法的名字就有可能与现有方法产生冲
 突。如果有一种机制，保证每个属性的名字都是
 独一无二的就好了，这样就从根本上防止属性名
 的冲突。这就是 ES6 引入Symbol的原因。

 symbol的定义：它是通过Symbol函数生成的，
 直接const a = Symbol()

 注意：不能使用new关键词声明，因为Symbol是
 一个原始类型的值，不是对象，所以不能添加属
 性。Symbol就类似于字符串类型

 Symbol接收参数：

 1.可以接受一个字符串作为参数，主要的作用就
 是用于区分，因为在控制台打印不传参数打印出
 来就是Symbol，传个参数就可以知道是谁了。

 2.如果传递的是一个对象，那么他会调用对象的
 tostring（）方法，将对象转换为string。然后生
 成一个Symbol的值

 注意事项：

 Symbol的值不能参与运算，会报错
 例如：let sym = Symbol('My symbol');
 "your symbol is " + sym

 Symbol可以转换为字符串和布尔值

 例如：字符串：let sym = Symbol('My symbol');
  
 String(sym) // 'Symbol(My symbol)'
 sym.toString()。
 布尔值：let sym = Symbol();
 Boolean(sym) // true

 symbol作为对象的属性时，不能通过obj.
 symbol方式追加，要用obj[symbol]追加，因为
 用点后面的symbol会被当成字符串。而中括号会
 解析为变量

 错误写法：
 const mySymbol = Symbol();
 let a = {};
 a.mySymbol = 'Hello!';

 正确写法：
 const mySymbol = Symbol();
 let a = {};
 a[mySymbol ]= 'Hello!';

 Symbol.prototype.description :

 因为给symbol传递描述参数他会调用tostring方
 法进行转换，
 String(sym) // "Symbol(foo)"将 Symbol 显式转
 为字符串
 sym.toString()
 但是这种操作比较繁琐。所以ES2019提出实例属
 性description，直接返回Symbol描述
 用法：const sym = Symbol('foo');
 sym.description // "foo"

 Symbol.for()
 有时，我们希望重新使用同一个 Symbol 值，
 Symbol.for()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

 用途：消除魔术字符串

 魔术字符串指的是，在代码之中多次出现、与代
 码形成强耦合的某一个具体的字符串或者数值。
 不利于将来的修改和维护

 解决：常用的消除魔术字符串的方法，就是把它
 写成一个变量。就可以将他的值等于一个symbol
 值

 属性名的遍历：

 Symbol 作为属性名，遍历对象的时候，该属性
 不会出现在for...in、for...of循环中，也不会被
 Object.keys()、Object.
 getOwnPropertyNames()、JSON.stringify()返
 回。

 由于以 Symbol 值作为键名，不会被常规方法遍
 历得到。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特性，为对象定义一
 些非私有的、但又希望只用于内部的方法。

 Object.getOwnPropertySymbols()方法，可以
 获取指定对象的所有 Symbol 属性名。该方法返
 回一个数组，成员是当前对象的所有用作属性名
 的 Symbol 值。

 Reflect.ownKeys()方法可以返回所有类型的键
 名，包括常规键名和 Symbol 键名。

 可视区渲染的原理，实现的思路
 react-virtualized （可视区渲染）
 https://zhuanlan.zhihu.com/p/96059857

 原理：只渲染页面可视区的列表项（一般会多渲
 染前后各几条，防止下拉出现空白），非可视区
 的数据不渲染，在滚动列表时动态更新列表项

 使用
 yarn add react-virtualized

 具体查看文档

 具体实现思路：

 给容器一个固定的宽度与高度overflow:auto ，
 然后数据将在这个容器显示，我们只需要渲染视
 口容器中适合的数量节点，比如高度为500的容
 器，每一行50，那么我们一开始是不是渲染10
 行，就可以填充满视口容器。

 我们在开始渲染这个列表时，需要告诉虚拟化的
 这个组件，我们总的高度的，比如我们每一行是
 50，一共有1000行，那么高度就是50000。这样
 我们是可以直接到达真实滚动条显示效果的。

 一旦用户开始滚动了，我们可以监听onScroll 事
 件来获取到滚动的垂直距离y坐标，根据y坐标，
 我们可以知道当前应该渲染到第几行。但是如果
 用户快速滚动，为了不让有闪烁的效果，我们应
 该提前预先渲染好几行，来防止这种情况，比如
 我们需要展示10行，我们可以多渲染10行，作为
 储备，当用户开始滚动的时候，根据设置的阀
 值，再次提前渲染好额外待展示的数据，当然为
 了避免用户快速的滚动，导致频繁的渲染行，我
 们可以使用requestAnimationFrame来实现对渲
 染速率的控制，从而平滑的滚动

 如果我们一次显示渲染的数据并不多，我们可以
 利用react自身的优化，对每一行指定唯一的
 key，来提升节点的利用和优化。并且我们自身
 也可以对节点进行缓存，在滚动时遇到缓存中节
 点时，可直接使用。

 函数科里化

 概念：是把接受多个参数的函数变换成接受一个
 单一参数（最初函数的第一个参数）的函数，并
 且返回接受余下的参数而且返回结果的新函数的
 技术。其实就是高阶函数的一个特殊用法。简单
 理解：就是只传递给函数一部分参数来调用它，
 让它返回一个函数去处理剩下的参数。

 作用：

 参数复用

 比如当你写一个验证手机号正则的时候，按正常
 写法写一个函数每次需要传递两个参数，一个是
 正则规则，一个是被验证的数据，然后每次调用
 都需要传递重复的正则规则。这时候用科里化函
 数就可以定义一个函数接收正则规则，然后
 return一个函数形参接收被验证的数据，然后调
 用正则规则的函数（第一层的函数）传递规则并
 且保存到一个变量中，之后就可以直接调用这个
 变量传被验证的数据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参数
 复用了。其实就是利用闭包的原理，让我们前面
 传输过来的参数不要被释放掉

 提前确认

 这一特性经常是用来对浏览器的兼容性做出一些
 判断并初始化api，比如说我们目前用来监听事件
 大部分情况是使用addEventListener来实现的，
 但是一些较久的浏览器并不支持该方法，所以在
 使用之前，我们可以先做一次判断，之后便可以
 省略这个步骤了。

 延迟运行

 像我们js中经常使用的bind，实现的机制就是
 Currying.延迟执行，在没有输入参数时，不计算
 总结果。等需要计算的时候，再计算。

 缺点：

 存取arguments对象通常要比存取命名参数要慢
 一点

 一些老版本的浏览器在arguments.length的实现
 上是相当慢的

 使用fn.apply( … ) 和 fn.call( … )通常比直接调用
 fn( … ) 稍微慢点

 创建大量嵌套作用域和闭包函数会带来花销，无
 论是在内存还是速度上

 函数式编程

 概念：

 是一种编程思想，是一种风格。它把计算看作是
 对数学函数的评估，避免了状态的变化和数据的
 可变

 优点：

 代码简洁，开发快速
 函数式编程大量使用函数，减少了代码的重复，
 因此程序比较短，开发速度较快。

 更方便的代码管理
 函数式编程不依赖、也不会改变外界的状态，只
 要给定输入参数，返回的结果必定相同

 代码的热升级

 函数式编程没有副作用，只要保证接口不变，内
 部实现是外部无关的。所以，可以在运行状态下
 直接升级代码，不需要重启，也不需要停机

 函数式编程的一个明显的好处就是这种声明式的
 代码，对于无副作用的纯函数，我们完全可以不
 考虑函数内部是如何实现的，专注于编写业务代
 码。优化代码时，目光只需要集中在这些稳定坚
 固的函数内部即可。  声明式：

 通过写表达式的方式来声明我们想干什么，而不
 是通过一步一步的指示。

 例如：var CEOs = companies.map(c => c.CEO);
 我们只需告诉他我需要什么结果内部自己去处理

 声明式的写法是一个表达式，如何进行计数器迭
 代，返回的数组如何收集，这些细节都隐藏了起
 来。它指明的是做什么，而不是怎么做

 特点：

 使用科里化函数

 使用纯函数

 使用高阶函数

 使用声明式代码  声明式代码与命令式代码区别：

 命令式：

 命令式代码的意思就是，我们通过编写一条又一
 条指令去让计算机执行一些动作，这其中一般都
 会涉及到很多繁杂的细节

 例如：var CEOs = [];
 for(var i = 0; i < companies.length; i++){
     CEOs.push(companies[i].CEO)
 }需要我们手动去push

 命令式的写法要先实例化一个数组，然后再对 
 companies 数组进行for循环遍历，手动命名、
 判断、增加计数器，就好像你开了一辆零件全部
 暴露在外的汽车一样，虽然很机械朋克风，但这
 并不是优雅的程序员应该做的。

 声明式：

 通过写表达式的方式来声明我们想干什么，而不
 是通过一步一步的指示。

 例如：var CEOs = companies.map(c => c.CEO);
 我们只需告诉他我需要什么结果内部自己去处理

 声明式的写法是一个表达式，如何进行计数器迭
 代，返回的数组如何收集，这些细节都隐藏了起
 来。它指明的是做什么，而不是怎么做

 地址栏按下回车后发生了什么

 1.解析url地址  一个完整的url，包含几部分

 协议部分一般都是 http或者https

 域名部分可以是 一段域名例如：baidu.com 也
 可以是 ip地址，域名最后也会被解析为ip地址。

 端口号确定的是在服务器中运行的具体的程序

 路径部分表示的是在该程序中资源的具体标识

 查询参数作用主要是为了发送数据。

 2.DNS解析

 一般域名都需要从运营商购买，因为ip地址不方
 便记忆，域名比较好记。域名都会和ip地址绑
 定，那么，在这里就需要做DNS解析，所谓DNS
 解析其实就是，根据域名找到其绑定的 ip地址。  DNS的查找过程解析：

 浏览器会先检查是否存在缓存，因为如果访问过
 一次该域名的话，会把结果缓存在浏览器中

 操作系统也会有自己的DNS缓存，但在这之前，
 会检查域名是否存在于本地的Hosts文件中

 路由器中也会有自己的缓存

 IPS DNS缓存 就是在客户端电脑上设置的首选
 DNS服务器

 在前边所有的情况下都没有找到缓存的情况下，
 会连接互联网，把请求转发到互联网的根域。

 3.TCP连接
 确定好目标服务器的ip地址和端口号后，就开始
 和远程服务器建立TCP链接  三次握手

 第一次：发送方：发送消息，等待...

 第二次：接收方：接收消息，并给发送方回信，
 此时发送方接收到消息后，从发送方的角度就可
 明白自己的消息是可以发过去的。但是接收方还
 不能确定自己的消息是否可以正常发送。

 第三次：发送方：接收到发送方的回信后，在给
 接收方发一个消息，此时从接收方的角度就能明
 白自己的消息可以可以正常发送。

 4.发送http请求

 http协议是建立在tcp/ip协议之上的，tcp保证连
 接通畅，http就可以正常的进行请求和响应了。
 首先http请求是一个无状态的请求，且只能由浏
 览器主动发起，服务器进行响应  浏览器发送请求的报文会携带以下信息

 请求路径

 查询参数

 请求方法

 请求头

 请求体

 5.服务器接收请求

 在服务端会监听浏览器端发送的http请求，当浏
 览器的请求发出后，服务端就会接受该请求，并
 解析出相应的信息，选择对应的逻辑进行处理（
 比如：查找对应的静态页面，保存文件，操作数
 据库，转发....）,并将处理的结果响应给浏览器
 端。

 6.服务器响应

 服务器执行完逻辑之后，需要给浏览器响应内
 容（无论是要从服务器获取数据，还是在服务器
 做了什么操作，都需要给浏览器一个响应）
  
 响应一般包含以下几部分

 状态码

 状态文本

 响应头

 响应体

 7.TCP链接断开

 TCP链接的断开需要经过"四次挥手"，那么就需
 要一方主动的释放另外一方被动的释放。大体的
 过程如下：

 浏览器端发消息通知服务器现在需要断开（第一
 次挥手）

 服务器接到要断开的请求之后，给浏览器返回消
 息，告诉浏览器我正在准备释放（第二次挥手）

 此时浏览器接到消息后正在等待服务器释放完
 成，而服务器正在准备释放的过程

 当服务器释放完成后，再通知浏览器我已经释放
 完成了。（第三次挥手）

 浏览器接收到服务器释放完成的消息后，再给服
 务器发送消息告诉服务器我已经知道你释放完成
 了，服务器收到消息后，就能确认自己释放完成
 的消息已经通知到了（第四次挥手）

 8.浏览器解析资源
 当浏览器接收到服务器响应的资源后，会对资源
 进行解析。

 首先，查看Response Header,根据响应头的指
 示做不同的事情，比如重定向，存储cookie，解
 压gzip，缓存资源等等。

 接下来获取MIME类型（查看响应头的 Content-
 Type的值），根据不同的资源类型采用不同的解
 析方式

 9.渲染页面

 一般来说从地址栏输入地址后，绝大多是情况下
 响应的都是 html文件，那么就说以说页面是如何
 渲染html页面的，html页面中一般也会嵌入
 css，js，图片等资源。因此如果解析到这些资源
 的时候，会再次向目标服务器发起请求，那么又
 会经历从解析url地址开始的各个步骤。

 setState到底是异步的还是同步的？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1704090949531221063&wfr=spider&for=pc

 setState 并不是单纯同步/异步的，它的表现会因
 调用场景的不同而不同：在 React 钩子函数及合
 成事件中（在同步代码中为异步），它表现为异
 步；而在 setTimeout、setInterval 等函数中（
 在异步代码中），包括在 DOM 原生事件中，它
 都表现为同步。这种差异，本质上是由 React 事
 务机制和批量更新机制的工作方式来决定的。

 事务机制：

 概念：提供独立可靠的恢复机制，保证出错时数
 据的一致性，保证出错的时候能回滚恢复。而且
 不一样事务之间互相独立。

 批量更新机制：
 多次调用setState最终只会执行一次，提高性
 能，节省开销

 在同步代码下为何是异步？

 更新是同步还是异步取决于
 isBatchingUpdates（标识着当前是否处于批量
 创建/更新组件的阶段）为true还是false。而
 batchingStrategy（React 内部专门用于管控批
 量更新的对象。）就能控制true还是false，
 isBatchingUpdates 类似于一把锁。
 isBatchingUpdates 的初始值是 false，意味着“
 当前并未进行任何批量更新操作”。每当 React 
 调用 batchedUpdate 去执行更新动作时，会先
 把这个锁给“锁上”（置为 true），表明“现在正处
 于批量更新过程中”。当锁被“锁上”的时候，任何
 需要更新的组件都只能暂时进入 
 dirtyComponents 里排队等候下一次的批量更
 新，而不能随意“插队”。此处体现的“任务锁”的思
 想，是 React 面对大量状态仍然能够实现有序分
 批处理的基石。isBatchingUpdates 这个变量，
 在 React 的生命周期函数以及合成事件执行前，
 已经被 React 悄悄修改为了 true，这时我们所做
 的 setState操作自然不会立即生效。当函数执行
 完毕后，事务的 close 方法会再把 
 isBatchingUpdates 改为 false。正是因为
 isBatchingUpdates 被自动改为true，所以
 setState操作会被放进一个事务盒子里，等回调
 函数执行完再去循环执行，所以就变成了异步操
 作

 为何在定时器等异步代码中是同步的？

 当更新触发batchedUpdate 对
 isBatchingUpdates改为true时，对 setTimeout 
 内部的执行逻辑完全没有约束力。因为 
 isBatchingUpdates是在同步代码中变化的，而 
 setTimeout 的逻辑是异步执行的。当 setState 
 调用真正发生的时候，isBatchingUpdates 早已
 经被重置为了 false，这就使得当前场景下的 
 setState 具备了立刻发起同步更新的能力。

 fiber架构
 https://zhuanlan.zhihu.com/p/137234573  概念：

 将任务进行细化。我们可以把一个耗时长的任务
 分成很多小片，每一个小片的运行时间很短，虽
 然总时间依然很长，但是在每个小片执行完之
 后，都给其他任务一个执行的机会，这样唯一的
 线程就不会被独占，其他任务依然有运行的机
 会。

 thunk函数，偏函数，和函数柯里化有什么区别?

 thunk函数：

 概念：

 JavaScript 语言是传值调用，它的 Thunk 函数含
 义有所不同。在 JavaScript 语言中，Thunk 函数
 替换的不是表达式，而是多参数函数，将其替换
 成单参数的版本，且只接受回调函数作为参数。

 var x = 1;
  
 function f(m){
   return m * 2;     
 }
  
 f(x + 5)

 传值调用：

 即在进入函数体之前，就计算 x + 5 的值（等于
 6），再将这个值传入函数 f 。C语言就采用这种
 策略。

 弊端：
 传值调用比较简单，但是对参数求值的时候，实
 际上还没用到这个参数，有可能造成性能损失。

 传名调用：
 即直接将表达式 x + 5 传入函数体，只在用到它
 的时候求值。Hskell语言采用这种策略。

 Thunkify
 生产环境的转换器，需要安装npm install 
 thunkify

 作用：
 Thunk 函数现在可以用于 Generator 函数的自
 动流程管理。

 改造后的流程可以发现 Generator 函数的执行过
 程，其实是将同一个回调函数，反复传入 next 
 方法的 value 属性。这使得我们可以用递归来自
 动完成这个过程。只需判断返回值中的done属性
 是否为true，不为true就递归调用

 偏函数：
 https://blog.csdn.net/qq_42129063/article/
 details/81874314

 概念：
 就是固定一个函数的一个或者多个参数，返回一
 个新的函数，这个函数用于接受剩余的参数。  写法：

 //入参函数
 function add(a,b){
     return a + b;
 }
 //生产偏函数的工厂
 function partial(fn,a){
     return function(b){
         return fn(a,b);
     }
 }
 var parAdd = partial(add,1);//变量parAdd接受
 返回的新函数
 console.log(parAdd(2));//在调用的时候传入剩
 余的参数

 原理：  应用了闭包的原理

 简单应用：  配合bind实现计算

 function add(a,b){
     return a + b;
 }
 var obj = {};
 obj.parAdd = add.bind(obj,1);
 console.log(obj.parAdd(2));//结果3

 thunk函数，偏函数与科里化函数的区别：

 偏函数是固定了函数的某一个或者多个参数，返
 回一个新函数接收剩下的参数，剩下的参数可能
 是一个也可能是多个

 科里化函数是把一个有n个参数的函数变成n个只
 有一个参数的函数

 thunk函数他只接受回调函数作为参数

 react如何避免不必要的渲染

 开发中遇到的问题
 详情页面请求404

 详情页面发送请求404

 1. 看文档,自我调试 network

 2. 找后端进行联调 发给后端的id不正确

 3. id不正确

 推id的来源

 路由

 首页请求

 请求回来的id已经错误

 1. 自己直接看response 后端返回的原始数据

 2. 后端一起联调

 后端返回的id 和 我拿到的 不一致

 后端数据经过axios发送请求进行处理的

 后端返回的是json字符串

 axios对json字符串进行处理了

 JSON.parse()

 数太大了 浏览器只能解析 2的53次方和2的-53次方

 解决方案

 利用Jsonbigint 库 处理大数

 后台返回原始数据之后, 被处理之前
 可以在axios.create中进行配置

 transformResponse 后台返回原始数据被处理前

 git部分

 说出常见的git命令

 git init:在本地新建一个仓库

 git clone 将远程仓库代码克隆到本地  

 git status 查看各个区的状态，红色为工作区，
 绿色为暂存区    

 git add . :将工作区代码提交到暂存区

 git commit -m :将暂存区代码提交到本地仓库

 git push -origin 分支名 :将分支提交到远程仓库

 git checkout 切换分支

 git pull 将远程仓库代码同步到本地

 git merge 合并分支

 git checkout -b 创建分支并切换

 git reset 回退上一个版本

 git log 查看提交历史

 git reflog 查看历史命令

 git revert 回退到某个修改

 为什么不建议直接从工作区提交代码到仓库，而
 要经过暂存区

 因为如果直接从工作区将代码提交到仓库的话，
 后续需要修改就不利于回滚了。

 理解：例如我昨晚实现A功能后，我把他放在暂
 存区，今天我发现写的不好，我又选择了修改或
 者重写了，这时候我就可以在暂存区中选择性的
 去提交我想要提交的代码了。

 性能优化

 前端性能优化

 路由懒加载

 也叫延迟加载，即在需要的时候进行加载，随用
 随载。 使用懒加载的原因： 单页面应用，使用
 webpcak打包后的文件很大，会使进入首页时，
 加载的资源过多，页面会出现白屏的情况，不利
 于用户体验。例如：进入登入页浏览器就去把所
 有路由资源全加载了，这样显然不合理。运用懒
 加载后，就可以按需加载页面，提高用户体验

 写法：

  component: ()=>import('@/components/
 DefaultIndex') ,

 改为函数式引入

 做防抖节流

 小图片可以做成精灵图，减少服务器压力

 长列表优化

 懒加载

 概念：每次只渲染一部分数据，加载更多时再渲
 染一部分数据；像vant中的list组件，常用于移动
 端

 优点: 每次渲染一部分数据，数据响应快

 缺点: 当数据量加载到非常多时，页面依然存在
 大量DOM节点，占用内存过多、降低浏览器性
 能;

 使用场景：数据量小的情况

 react-virtualized （可视区渲染）
 https://zhuanlan.zhihu.com/p/96059857

 原理：只渲染页面可视区的列表项（一般会多渲
 染前后各几条，防止下拉出现空白），非可视区
 的数据不渲染，在滚动列表时动态更新列表项

 使用
 yarn add react-virtualized

 具体查看文档

 具体实现思路：

 给容器一个固定的宽度与高度overflow:auto ，
 然后数据将在这个容器显示，我们只需要渲染视
 口容器中适合的数量节点，比如高度为500的容
 器，每一行50，那么我们一开始是不是渲染10
 行，就可以填充满视口容器。

 我们在开始渲染这个列表时，需要告诉虚拟化的
 这个组件，我们总的高度的，比如我们每一行是
 50，一共有1000行，那么高度就是50000。这样
 我们是可以直接到达真实滚动条显示效果的。

 一旦用户开始滚动了，我们可以监听onScroll 事
 件来获取到滚动的垂直距离y坐标，根据y坐标，
 我们可以知道当前应该渲染到第几行。但是如果
 用户快速滚动，为了不让有闪烁的效果，我们应
 该提前预先渲染好几行，来防止这种情况，比如
 我们需要展示10行，我们可以多渲染10行，作为
 储备，当用户开始滚动的时候，根据设置的阀
 值，再次提前渲染好额外待展示的数据，当然为
 了避免用户快速的滚动，导致频繁的渲染行，我
 们可以使用requestAnimationFrame来实现对渲
 染速率的控制，从而平滑的滚动

 如果我们一次显示渲染的数据并不多，我们可以
 利用react自身的优化，对每一行指定唯一的
 key，来提升节点的利用和优化。并且我们自身
 也可以对节点进行缓存，在滚动时遇到缓存中节
 点时，可直接使用。

 分页

 一页只展示指定页数，当用户点击下一页再去获
 取对应资源。

 优点：实现起来比较容易，现在大多组件库都有
 现成组件直接使用即可

 不依靠组件实现思路
 https://zhuanlan.zhihu.com/p/83171220

 注意小结

 沿着作用域链去查找属性查找不到会报错：*** 
 not defined
 沿着原型链去查找属性查找不到返回undefined

 alert会暂停同步代码同时也会暂停异步代码，如
 计时器。直到点击确定后继续执行

 定时器真的是完全定时吗？

 并不是，例如当你执行一个很大的for循环时，因
 为for是同步代码会先执行。又因为js是单线程
 的，所以异步代码定时器可能就会被延迟执行

 vue中this用法注意原则：

 1.被vue所管理的函数，最好写成普通函数，这
 样this的指向才是vm（vue实例）或组件实例对
 象

 2.不被vue所管理的函数，例如定时器的回调函
 数，ajax的回调函数等等，最好写成箭头函数，
 这样this的指向才是vm（vue实例）或组件实例
 对象

 了解部分

 为什么js是单线程的，不选择多线程？

 打个比方，如果使用多线程，例如有一个p标签
 需要修改内容和删除，这时候线程一去修改它，
 修改到一半切换到线程二，然后线程二去把它删
 除了，再重新切换回线程一会发现p标签已经没
 有了，无法修改。这里提到的切换线程就是概
 念：线程切换

 线程切换：在多线程中，例如两个线程执行一段
 代码，先由线程一开始工作，线程二处于休息，
 当线程一执行了一段时间再切换到线程二继续去
 执行代码，线程一休息，这个过程就叫线程切换

 因为单线程是一个一个任务的执行就不会出现上
 述问题

 H5新增web workers 可以实现多线程，但是不
 能改变同一个操作只能由一个线程执行

 SPA 单页面应用

 处理时间 2022/1/9 17:46:29
 new Date().toLocaleString('chinese', { hour12: 
 false })

 jqury中on方法使用 $('ul').on('click','li',function)

 迭代与遍历的区别：

 迭代：迭代强调的是依次取数据的过程，并不保
 证取多少，也不保证把所有的数据都取完

 遍历：遍历强调的是要把整个数据依次全部取出

 高频率笔试题

 手写一个防抖函数

 手写简单的深拷贝

 手写数组降维

 手写冒泡排序

 手写乱序排序

 var arr = [1,2,3,4,5,6,7,8,9,10]; 
 function randSort1(arr){
 for(var i = 0,len = arr.length;i < len; i++ ){ 
     var rand = parseInt(Math.random()*len);
     var temp = arr[rand]; 
     arr[rand] = arr[i];
     arr[i] = temp;
   }
     return arr; 
 }
 console.log(randSort1(arr));

 var arr = [1, 2, 3, 4, 5]
     console.log(arr.sort(() => {
       return Math.random() - 0.5
     }))

 递归转树形结构

 项目

 rbac权限控制

 概念：

 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
 在 RBAC 中，用户只和角色关联，而角色对应了
 一组权限。通过为不同的用户分配不同的角色，
 从而让不同的用户拥有不同的权限。

 优点：

 相比于 ACL（Access Control List）直接为用户
 赋予权限的方式，RBAC 通过角色为用户和权限
 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从而简化了用户和权限之
 间的关系，让权限配置更易于扩展和维护。

 流程： 管理员为角色赋予权限，然后给员工赋予角色

 axios请求拦截器和响应拦截器的使用以及应用场
 景

 请求拦截器

 使用：

 axios.interceptors.request.use（）

 可以传递两个参数，第一个是成功的回调函数，
 第二个是失败的回调函数。成功的回调函数可以
 通过第一个形参配置一些参数。失败的回调函数
 可以做一些失败的事情，例如直接通过promise.
 reject抛出错误

 应用场景： 鉴权
 判断是否有token，如果有就将每个请求头上将
 token携带上，没有的话调至登入页

 注意点： 配置完config需要将config return出来

 响应拦截器

 使用：

 axios.interceptors.response.use（）

 可以传递两个参数，第一个是成功的回调函数，
 第二个是失败的回调函数。成功的回调函数可以
 通过第一个形参接收响应回来的数据。并进行一
 些处理。失败的回调函数里面可以统一做一些失
 败的全局提示

 应用场景：

 梳理结构

 例如数据嵌套多层，需要一直res.data.data.
 data这种，就可以直接在响应拦截器中return 
 res.data这样让结构更加清晰

 根据不同状态码区分操作
 看返回的状态码是多少进行响应操作。例如401
 就是token过期，让其跳转至登入页

 如何二次封装axios?

 新建axios.js

 通过axios.create创建axios对象传入一个对象，
 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可以创建多个axios对象

 设置baseURL方便统一管理，设置timeOut为多
 少秒，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万一网络很差的情况下
 就不用等很久才做出失败处理

 配置请求拦截器，可以在这判断是否有权限访问
 某些页面，做鉴权

 配置响应拦截器，可以对数据进行统一处理，可
 以根据返回不同状态码做出相应操作

 每次发送请求之前在src下创建api文件夹建立对
 应的请求文件，文件中将请求封装成方法，使用
 的时候引入调用传入参数就行，这样写在一起有
 利于后期的维护




